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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信義區108年9月份市容會報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8年9月24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 

二、開會地點：臺北市信義區公所701會議室 

三、主    席：14:30-16:00林副區長純妃代   16:00-16:25游區長竹萍 

四、區政督導：                                                紀錄：李雪芬 

五、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六、主席致詞：(略) 

七、檢討108年8月份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編 

號 

提案

日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前次 

裁示 

答覆機關 

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主  席   

裁  示 

108 

08 

01 

108 

08 

02 

新

仁 

里

辦

公

處 

忠孝東路四段

559巷架空纜線

地下化。 

本案纜線下

地期程，請

道管中心依

前會勘結論

辦理。 

新工處道管中心（108年8月20日

市容會報）： 

本案會前已將纜線剪除。 

新工處108年9月2日北市工新養

字第1083089800號函： 

本案後續將函請各纜線業者研議

評估改善期程。 

新工處108年9月16日北市工新道

字第1083097505號會勘通知： 

為本市信義區新仁里忠孝東路4

段559巷架空纜線地下化現場會

勘。 

新工處道管中心： 

本月18日會勘已依里長建議路

段，請纜線業者調查纜線地下化

期程，後續由本處辦理整合事

宜。 

里辦公處： 

1.請依規劃期程進行。 

2.先前559巷後半段有剪除未收

掉的纜線，請權管業者處理。 

B 1.請道管

中心併依

本次里辦

公處意見

辦理。 

2.本案繼

續列管。 

108 

08 

02 

108 

08 

11 

新

仁 

里

忠孝東路四段

553巷22弄27號

1樓前於施作8

請新工處協

助。 

新工處（108年8月20日市容會

報）： 

B 1.請新工

處妥為向

住 戶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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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公

處 

米巷側溝時，

廠商答應幫住

戶恢復階梯，

惟至今已逾半

年未見改善。 

廠商表示並無案旨協助施作階梯

情事。 

新工處108年9月2日北市工新養

字第1083089800號函： 

經本處向施工單位多次確認廠商

並無答應住戶恢復該址階梯事

宜。 

明。 

2.本案繼

續列管。 

108 

08 

05 

108 

08 

13 

安

康

里

辦

公

處 

建請交工處移

除信義路六段

26巷口之禁止

左轉標誌。 

本案請交工

處會後與里

辦公處溝

通。 

交工處（108年8月20日市容會

報）： 

因信義路6段東往西車流量大，

考量交通安全，仍建議維持現行

規劃。 

交工處108年9月2日北市交工規

字第1083059302號函： 

本處已於會後洽安康里辦公處說

明討論，將移除案址處禁止左轉

標誌，業已依序派工，爰本案建

請解除列管。 

里辦公處108年9月23日電話回

復： 

本案經查證結果，同意解除列

管。 

A 本案解除

列管。 

108 

08 

臨 

1 

108 

08 

19 

大

道

里

辦

公

處 

1.大道路42巷

1，3門口水溝

排水孔塞住請

協助打通。 

2.大道路63號

門口請增加排

水 孔 以 利 排

水。 

會後請水利

處邀集新工

處及清潔隊

會勘。 

水利處108年8月30日北市工水秘

字第1086056262號函： 

本案里長已於會後請清潔隊清

疏，並請新工處協助打設排水

孔，故暫無需安排會勘。 

B 本案繼續

列管。 

108 

08 

臨 

2 

108 

08 

19 

嘉

興

里

辦

公

為請嘉興街181

巷11號震旦行

前公私地地界

確認，以利劃

紅線案。 

請交工處向

建管處及新

工處確認該

處道路性

質。 

交工處108年9月2日北市交工規

字第1083059302號函： 

本處已於108年8月21日與嘉興里

辦公處至現場確認，將俟新工處

道路銑鋪完成，辦理後續標線劃

B 本案繼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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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設事宜，爰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八、本次會議提案決議事項： 

編 

 

 

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說          明 辦     法 

(局處於會中提出之辦法) 
主  席  裁  示 

108 

09 

01 

新

仁 

里

辦

公

處 

基 隆 路 一 段

190巷，紅磚

人行道違規停

車擺攤。 

違規停車擺攤於本紅磚人行

道上、研議取締的依據。 

建管處（108年9月24日市容會

報）： 

本處前於108年5月22日已函該大

樓管理負責人，案址範圍屬現有

巷道，故非本處權管。 

警察局（108年9月24日市容會

報）： 

查該處目前無設攤，惟仍有違規

停車，為避免使民眾誤以為紅線

規範到柏油路係允許內側停車，

致產生取締上的困境，建請交工

處將紅線往內側移。 

交工處（108年9月24日市容會

報）： 

本處會後了解續處。 

里辦公處（108年9月24日市容會

報）： 

有關現有巷道地磚，後續由何單

位維護，請新工處釐清說明。 

本案請交工處研

議原劃設紅線內

移事宜；另增加

列管新工處，請

新工處釐清現有

巷道地磚後續維

護權責，並於次

月說明。 

108 

09 

02 

新

仁 

里

辦

公

處 

假植區旁空地

登革熱高危點

區 域 環 境 維

護。 

此空地列管為登革熱高危點

區域已2年，請加強維護該

區環境，有效防治病媒蚊孳

長。 

文化局（108年9月24日市容會

報）： 

本案由議員會勘後，委由農園使

用。 

臺鐵總局（108年9月24日市容會

報）： 

經查本案相關土地地號為：信義

區逸仙段二小段33地號已由文化

部承租；信義區逸仙段二小段35-

3地號經管人為台北市瑠公農田水

利會；信義區逸仙段二小段33-23

地號已由臺北市新工處承租；信

義區逸仙段二小段350地號經管人

本案請體育局、

文化局、臺鐵總

局及文化部臺北

機廠辦理；另納

入相關權管單位

新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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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無本局應

辦理事項，請解除列管。 

文化部臺北機廠（108年9月24日

市容會報）： 

本案位於忠孝東路四段553巷52弄

13之1號前菜園，於9月11日進行

會勘，會勘結果菜園種植人表示

願意撤離，為避免滋生蚊蟲登革

熱，清潔隊會協助環境清理,爾後

臺北機廠定期清潔維護。 

里辦公處（108年9月24日市容會

報）： 

請體育局針對保護樹送請樹保修

剪。 

九、臨時提案： 

10809臨1  新仁里辦公處 

案由：松菸文創湖乾涸，請文化體育園區建立夠用的雨水回收系統。 

文化局說明：目前遠雄同意未來復工後埋設輸送管，進入雨季後，水位都有100公分以

上，約去年同期的2倍，水位穩定。 

里辦公處：文創湖今昔照片對照水量明顯減少，湖水僅有150噸，請提升水量。 

主席裁示：請文化局研議。 

 

十、檢討歷次案件： 
編

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區公所函

轉情形 

機關答覆 

日期文號 
執行情形 

處

理

等

級 

主席裁示 

108 

07 

01 

松

隆

里

辦

公

處 

建請於松山路

656巷2號旁永

春崗公園內設

置飲水機。 

108年8月2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2027

5號函 

 

108 年 8 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2206

3號函 

 

 

 

 

 

108年8月5日北

市水東營字第

1086017840 號

開會通知 

108年8月13日

北市水東營字

第 1086018266

號函 

自來水事業處（108年7月29日市容會

報）： 

因該處壓力不足，不建議設置直飲台。 

里辦公處（108年7月29日市容會報）： 

建議辦理現場會勘釐清。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臺北市信義區永春崗公園直飲台新設可

行性評估事宜辦理現場會勘。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會勘結論： 

(一)經與里辦公處及公園處現場會勘確

認直飲台設置地點(如圖)，預計於 109 

年上半年施作完成。 

B 本案繼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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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8月16日

北市水東營字

第 1086017675

號函 

 

 

 

108年8月30日

北市水東營字

第 1086019408

號函 

(二)施工前請電話通知公園處南港公園

管 理 所 黃 育 洲 先 生 ( 電 話 ： 02-

27853819)， 施工時請加強現場安全措

施，並維護公園既有相關設施， 施工

後依標準工法復舊。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本案里辦公處原提案於永春崗公園遊戲

區設置直飲台，因地勢較高本處水壓無

法直接供應，已於108年8月8日邀集里

辦公處及公園處現場會勘商討確認適合

設置之地點，預計於109年上半年施作

完成。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本處預計於109年上半年完成。 

 

 

 

108 

07 

02 

松

隆

里

辦

公

處 

福德街87號後

方防火巷、側

邊水溝蓋及前

方騎樓遭店家

堆置大量物

品，影響消防

安全及行人通

行。 

108年8月2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2027

5號函 

 

108 年 8 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2206

3號函 

 

 

 

 

 

 

 

 

 

108年8月8日北

市都建寓字第

1083227894 號

函 

108年9月3日北

市都建寓字第

1083233599 號

函 

清潔隊108年7月16日電子郵件回復： 

已開立罰單。 

建管處（108年7月29日市容會報）： 

本處公寓科於本(7)月15日發文請相對

人陳述意見並於20日內回復，近日經查

堆置雜物已有部分改善，惟如相對人未

於20內陳述意見，本處將再限期7日內

改善，如再無回復，後續將開罰4次共

20萬罰鍰。 

建管處： 

本處業已於108年7月15日北市都建字第

1083221874號函請相對人陳述意見，待

期滿後依法續辦。 

建管處： 

本處業已於108年7月15日北市都建字第

1083221874號陳述意見在案，行為人業

已自行改善完成。 

A 本案解除列

管。 

108 

07 

03 

新

仁

里

辦

公

處 

忠孝東路4段

559巷16弄19

號爭鮮公司台

階設置在水溝

蓋上方，影響

行路安全。 

108年8月2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2027

5號函 

 

108 年 8 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2206

3號函 

 

 

 

 

 

 

 

 

 

 

108年8月7日北

警察局（108年7月29日市容會報）： 

本分局有前往現場查看，無法搬動，研

判為固定式階梯，惟如為移動式，本分

局會立即移開。 

新工處（108年7月29日市容會報）： 

一、店家表示該階梯可移動。 

二、本案階梯若為固定式，由本處開勸

導單予商家限期陳述意見及改善，

如未能改善，則本處強制移除，勸

導至移除約30日。 

新工處： 

A 本案解除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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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新養字第

1083081818 號

函 

 

 

 

 

108年9月2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89800 號

函 

經本處確認案址所設置之台階為「移動

式障礙物」，依據本府「道路障礙物權

責劃分暨處理原則」係屬本府警察局權

管項目。 

警察局（108年8月20日市容會報）： 

本案已陸續開立4張罰單，後續將持續

注意是否仍有違規情形。 

新工處： 

經本處確認案址所設置之台階為「移動

式障礙物」，依據本府「道路障礙物權

責劃分暨處理原則」係屬本府警察局權

管項目，本案後續已無本處應辦理事

項，建請解除列管。 

里辦公處1087年9月10日回復： 

本案經查證同意解除列管。 

108 

07 

04 

嘉

興 

里

辦

公

處 

本里嘉興街

127巷，基隆

路口至信安街

口，年久失

修，路面破損

嚴重且不平，

請銑刨加舖，

確保行車安

全。 

108年8月2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2027

5號函 

 

108年8月

23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2206

3號函 

 

 

 

 

 

 

 

108年8月7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81818 號

函 

 

 

108年9月2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89800 號

函 

新工處（108年7月29日市容會報）： 

該路段經現勘屬老舊久未更新，錄案後

需俟今年有結餘方可安排，目前僅能針

對破損較嚴重處修補。 

里辦公處（108年7月29日市容會報）： 

請新工處告知本里前施作或重鋪道路的

時間點，以利後續安排施作順序。 

新工處： 

該路段經現場勘查路況尚屬平整，本處

將針對路面老舊龜裂及輕微破損部分先

行辦理局部性修繕；另本案里辦公處建

議道路銑鋪更新部分，將俟本年度維護

工程經費結餘部分評估辦理。 

新工處： 

該路段經現場勘查路況尚屬平整，本處

將針對路面老舊龜裂及輕微破損部分先

行辦理局部性修繕；另本案里辦公處建

議道路銑鋪更新部分，將俟本年度維護

工程經費結餘部分評估辦理。 

B 1.請新工處

負責 8米以

下巷道工程

業務承辦人

與里辦處保

持聯繫，俾

里辦能掌握

施工期程。 

2.本案繼續

列管。 

108 

07 

臨 

1 

新

仁

里

辦

公

處 

基 隆 路 一 段

190巷口轉彎

處（紅典酒店

式公寓前）側

溝蓋塌陷、人

行道及路緣破

損嚴重，請改

用耐大客車輾

壓之材質，並

請同步施工。 

108年8月2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2027

5號函 

 

108年8月

23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2206

3號函 

108年8月7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81818 號

函 

 

108年9月2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89800 號

函 

新工處： 

有關案址沿線溝蓋更新部分，本處已於

108年8月3日開工進場施作；另人行道

破損部分，本處將另案通知認養單位依

權責進行修繕。 

新工處： 

關案址溝蓋更新部分，因須配合現地 

交維採二階段分段施工，本處已於108

年8月3日開工進場施作，目前已完成第

一階段；其餘部分預計108年10月中旬

前完成；另人行道破損部分，經本處通

A 本案解除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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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後認養單位已修繕完妥。 

新工處（108年9月24日市容會報）： 

本案尚未施作完成部分將於10月國慶日

連假施工。 

108 

07 

臨 

時 

動 

議 

2 

大

道

里

辦

公

處 

登革熱防治為

本 府 重 點 事

項，惟很多水

溝 溝 體 內 崩

壞，水利處是

否 有 改 善 方

式。 

108年8月2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2027

5號函 

 

108年8月

23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2206

3號函 

108年8月13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86044598

號函 

 

 

 

 

 

108年8月22日

北市工水下字

第 1086047198

號開會通知 

108年8月30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86056262

號函 

 

 

 

108年8月30日

北市工水下字

第 1086056926

號函 

 

 

 

 

 

 

 

 

108年9月3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91813 號

函 

水利處： 

108年8月12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本

處將待大道里辦公處另案辦理該路段側

溝會勘確認範圍與權責單位後，就權管

部分洽里辦公處研議施工期程。 

水利處（108年8月20日市容會報）： 

有關里辦公處所提水溝積水清除一節，

本處後續辦理會勘，以釐清相關權責單

位。 

水利處： 

為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790巷22弄、68弄

及林口街149巷側溝清疏及溝體破損

案，辦理現場會勘。 

水利處： 

108年8月29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本處已於108年8月22日以北市工水下字

第1086047198號開會通知單請里辦公

處、環保局及新工處於108年8月27日下

午2時30分現場會勘，後續將依會勘紀

錄辦理。 

水利處： 

108年8月27日會勘結論： 

1.請新工處於忠孝東路5段790巷22弄雙

號側辦理溝蓋更新，有關案址斜坡道占

用部分，請於施作前會同里辦公處與居

民協調後，辦理後續施工事宜。 

2.忠孝東路5段790巷68弄2號旁集水井

積水部分，本處將辦理錄案改善，並納

入109年度預算檢討辦理。 

3.林口街149巷側溝積水部分，本處將

辦理測量作業以釐清積水原因，並依測

量結果評估辦理後續事宜。 

新工處(副知區公所)： 

有關水利處108年8月27日辦理「為信義

區忠孝東路5段790巷22弄、68弄及林口

街149巷側溝清疏及溝體破損案」會勘

紀錄1.請本處將忠孝東路5段790巷22弄

雙號側溝蓋更新事宜，本處屆時將洽里

辦公處研議施工期程。 

B 有關水溝高

低差問題，

請水利處研

議降低積水

高 度 之 標

準，以避免

因積水而孳

生病媒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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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07 

臨 

時 

動 

議 

3 

大

道

里

辦

公

處 

忠孝東路 5段

790巷的側溝

更 新 期 程 為

何。 

108年8月2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2027

5號函 

 

108年8月

23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2206

3號函 

108年8月7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81818 號

函 

108年8月22日

北市工水下字

第 1086047198

號開會通知 

108年9月2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89800 號

函 

新工處： 

經查該路段側溝蓋更新本處將預定於

108年8月下旬開工進場施作。 

 

水利處： 

為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790巷22弄、68弄

及林口街149巷側溝清疏及溝體破損

案，辦理現場會勘。 

新工處： 

經查提案路段應為忠孝東路5段790巷，

該路段側溝蓋更新本處預定於108年8月

底開工進場施作。 

B 本案俟新工

處完成水泥

平舖路面的

高低差後，

再予解除列

管。 

108 

07 

臨 

時 

動 

議 

4 

大

道

里

辦

公

處 

本 里 亦 有 鴿

害，里民反映

廣慈工地有人

養鴿，請動保

處要有積極作

為。 

108年8月2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2027

5號函 

 

108年8月

23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2206

3號函 

108年8月20日

動 保 救 字 第

1086018335 號

函 

 

 

 

 

 

 

 

 

 

 

 

 

 

 

 

 

 

108年8月30日

動 保 救 字 第

1086019085 號

函 

動保處： 

一、經本處詢問大道里里長，里長表示

並非有人為飼養鴿子情形，而是有民眾

餵養野鴿，然本處尚無相關法規可規範

民眾餵養行為，本處將會於廣慈工地附

近綠地張貼禁止餵食禽鳥文宣，向民眾

宣導為維護自然生態，請勿餵食禽鳥道

德勸說；亦建請參採依「廢棄物清理

法」相關規定約束餵食者之可行性。 

二、本處另外建議友善驅離野鴿之方式

為在鴿子喜歡站立的停留點加裝「防鳥

刺」，「防鳥刺」設計的用意是讓野 鴿

不方便著地或起飛， 改變他們喜歡的

棲息習慣及築巢環境，促使他們選擇其

他地方棲息。 若社區有大量的禽鳥聚

集，可以考慮架設「防鳥網」，「防鳥

網」的設計較一般農民常用的「鳥網」

相比，網目較大、網繩較粗，鳥類容易

察覺則會自然避開， 可避免鳥類在快

速飛行 時因撞上網子而發生纏繞骨

折、勒斃等問題。 

動保處： 

一、本處將於禁止餵食相關文宣印刷完

成後再後續與大道里及大仁里里長

協調張貼事宜。 

二、另關於使用鷹群驅趕捕捉野鴿部

分，因鷹群捕捉動物如老鼠較常見

於機場、農田等開闊空間，有鑑於

臺北市區為都會區，車水馬龍、建

築物林立，與南部開闊地方有較大

差異，於都會區操作猛禽獵捕或驅

趕野鴿，對於猛禽自身的危險性較

高，猛禽易發生車禍或撞擊玻璃受

B 1.本案請動

保處參酌里

辦 公 處 意

見，研議更

積極處置鴿

害之方式。 

2. 繼 續 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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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較不適宜，且都會區建築物林

立，野鴿有太多地方可以躲藏，即

使使用猛禽驅趕鴿群或捕捉，倘當

地有人餵食野鴿或有適宜鴿群所居

之空間，野鴿仍會於猛禽離開後復

返聚集，建議仍以減少餵食野鴿及

改善建築物狀態讓鴿群不適生活如

加裝防鳥網、防鳥刺，等方式辦

理。 

里辦公處（108年9月24日市容會報）： 

建議私人裝設防鳥刺給予補助。 

108 

06 

05 

新

仁

里

辦

公

處 

假植區髒亂、

積水、綠蔭太

多，里民都被

蚊蟲咬得又癢

又痛，慘不忍

睹，請相關單

位整理環境，

以維護里民生

活環境品質。 

108年6月

25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660

5號函 

 

108年8月2

日北市信

民字第

108602027

5號函 

 

108年8月

23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2206

3號函 

 

 

 

 

 

 

 

 

 

 

 

 

 

 

 

 

 

 

 

 

 

 

 

 

 

 

 

 

108年6月28日

北市文化文創

字 第

1083026082 號

函 

 

體育局（108年6月19日市容會報）： 

假植區本月1日已填土；另本週陸續進

行除草、整個園區之樹木修剪及除青苔

作業。 

文化局（108年6月19日市容會報）： 

松菸的營運單位文基會已邀請大安森林

公園蚊蟲防治的吳加雄博士前來協助整

頓松菸環境，以使小黑蚊的影響降至最

低。 

環保局清潔隊（108年6月19日市容會

報）： 

假植區相關髒亂積水或綠蔭若已適當處

理，應可減少蚊蟲孳生，里辦公處或園

區如需協助噴消，本隊全力配合。 

衛生局健康中心（108年6月19日市容會

報）： 

當日上午開會，下午本局立即至現場做

病媒蚊密調，現場有積水之情形，本局

已噴灑調節劑以防止孑孓孳生並開立改

善通知，本月25日會再進行複查。 

里辦公處（108年6月19日市容會報）： 

1、除草作業耗時半個月過久。 

2、假植區填土只做了五分之一，其餘

五分之四尚未執行。 

3、小黑蚊之繁衍經本里研究，須除去

溼地青苔之棲地及孳養之動物血液，非

以傳統的消毒方式所能順利解決，請各

權責單位正視這個問題。 

文化局：  

園區業於6月19、20日邀請曾協助大安

森林公園蚊蟲防治的吳加雄博士帶領團

隊進行松菸環境整頓，本次特別針對小

黑蚊易孳生之落葉等進行清潔，後續園

區將持續依照吳博士建議維護園區環

B 本案繼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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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2日北

市 衛 疾 字 第

1083126898 號

函 

 

 

 

 

 

 

 

 

 

 

 

108年8月6日北

市 體 設 字 第

1083018103 號

函 

 

 

 

 

 

 

 

 

108年9月2日北

市 衛 疾 字 第

1083137127 號

函 

境。 

衛生局： 

本局所屬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於108年7

月1日至該址進行查勘，該址原積水處

已無積水，靠近誠品行旅側邊有水窪，

無陽性孳生源，現場已投藥，另該址有

椰子樹落葉，已請該園區負責人持續加

強週邊環境維護與巡檢工作。 

體育局108年7月25日電子郵件： 

大巨蛋假植區內已按照既定時程進行除

草(本周會進行除草但遇雨則順延)、並

已修剪大王椰子樹葉及支架上落葉，兼

採以生態工法刮除美植袋及土表之青

苔，且在低窪處進行補土、挖掘邊溝以

利排水、並鋪草皮以利綠美化等相關維

護清潔環境作業。 

體育局： 

本局已於大巨蛋假植區內按既定時程進

行除草，並修剪大王椰子樹之樹葉及清

除支架上之落葉。另以生態工法刮除美

植袋及土表之青苔，並在低窪處進行補

土、挖掘邊溝，以利排水；且加鋪草

皮，以利綠美化及維護環境整潔。全案

敬請惠予同意解除列管。 

文化局（108年8月19日電子郵件）： 

假植區北方護欄內構樹預計於8月底進

行清除，後續園區將持續依照吳博士建

議以生態防蚊維護園區環境。 

衛生局： 

一、本局所屬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於

108年8月29日至該址勘查，該址有部份

落葉無明顯積水，現場捕獲斑蚊數隻，

該園區已邀請專家會同里民與里長共同

研議改善方案。 

二、本局將針對該址周圍環境持續加強

病媒蚊密度調查及登革熱防治注意事項

宣導，並持續追蹤。 

體育局（108年9月23日電子郵件）： 

大巨蛋假植區內已按照既定時程進行除

草(本周會進行除草但遇雨則順延)、並

已修剪大王椰子樹葉及支架上落葉，兼

採以生態工法刮除美植袋及土表之青

苔，且在低窪處進行補土、挖掘邊溝以

利排水、並鋪草皮以利綠美化等相關維

護清潔環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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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108年9月23日電子郵件）： 

園區業於8月29日由吳博士進行全區蚊

蟲密度調查，並於9月10日再次進行第

二階段大規模生態防蚊，後續將持續關

注園區防蚊成效。 

文化局（108年9月24日市容會報）： 

本局會後請文基會向吳博士確認有關9

月中旬辦理的勘查報告。 

108 

05 

臨 

時 

動 

議 

1 

黎

順

里

辦

公

處 

本里常有自稱

崇德街15號

(里辦公處地

址)旁巷道所

有權人前來里

辦公處吵鬧叫

囂並擾亂公務

執行。 

108年5月

27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372

3號函 

 

108年6月

25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560

5號函 

 

108年8月2

日北市信

民字第

108602027

5號函 

 

108年8月

23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2206

3號函 

 

 

 

 

 

 

 

 

108年8月6日北

市都建使字第

1083037633 號

函 

 

 

108年8月12日

北市交工規字

第 1083055864

號函 

 

 

 

 

 

 

 

 

 

 

 

 

 

 

 

 

 

 

 

信義區公所（108年5月27日電話回報里

辦公處）： 

經查詢本案崇德街15號(里辦公處地址)

旁巷道，確為私人所有之土地，且研判

黃姓人士為土地所有權人之一，建請里

辦公處如渠對於公務執行有疑問，予以

委婉說明；另若有擾亂公務行為，應適

時請警察局協助。 

建管處： 

旨案涉本市信義區崇德街15號建築物旁

土地屬性，經調閱80使字第053號使用

執照原核准平面圖顯示為「4公尺現有

巷」用途，茲檢送該圖說影本一份供

參。 

交工處： 

(一)108年6月28日北市交工規字第

1083003887號函回復「查旨揭巷道前於

108年2月20日現場會勘經本市建管處提

供使用執照圖說表示案址為現有巷道，

故為避免該巷道標線劃設或塗銷更動頻

繁致用路人不易遵循，副請本市建築管

理工程處釐清旨揭巷道土地屬性，本處

再研議辦理後續事宜。」。 

(二)108年7月18日北市交工規字第

1083051820號函回復「查旨揭巷道經本

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提供使用執照圖說確

認為現有巷道，為維人車通行安全及順

暢，爰經評估暫宜維持現況。」。 

)108年8月7日北市交工規字第

1083004934號函回復「依本市建築管理

處108年7月9日北市都建寓字第

1083217775號函（如附件），旨揭巷道

之土地屬性為現有巷道，且依交通部75

年1月14日交路(75)字第28981號函示、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00號、第564號解

釋，皆已述明公眾通行之道路，雖其土

地所有權仍屬私人所有，仍可畫設禁止

B 1.請交工處

聯繫里辦公

處，了解原

劃設之紅線

被破壞的情

形。 

2.本案繼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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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8月30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86056262

號函 

停車紅黃線。另依「本市市區道路管理

規則」第14條「既成道路，土地所有人

不得違反公眾通行之目的而為使用，道

路主管機關並得為必要之改善或養

護。」，故本市劃設禁停標線，除私設

通道及建物防火間隔等「非供不特定公

眾通行之處所」外，餘如計畫道路及既

成巷道等「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之處

所」，仍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5條、第55條、第56條及「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111條、第112條規

定，考量行人與車輛通行順暢與安全或

消防救災安全等評估設置，並未因土地

所有權屬私有而不予繪設，爰經評估宜

維持現況。」。 

交工處： 

本處已於108年8月28日拜會黎順里辦公

處說明，經里長表示無意見，爰本案建

請解除列管。 

區公所代里辦公處報告（108年9月24日

市容會報）： 

里辦處來電表示，該巷道先前劃設之紅

線於本月22日晚間被塗上黑線，里辦公

處已報警。 

108 

04 

02 

安

康

里

辦

公

處 

反映公園地面

清洗問題。 

108年4月

26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104

1號函 

 

108年5月

27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372

3號函 

 

108年6月

25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560

5號函 

 

108年8月2

日北市信

民字第

 

 

108年5月6日北

市工公園字第

1083026229 號

函 

 

 

 

 

 

 

108年5月31日

北市工公護字

第 1083033296

號函 

108年7月3日北

市工公園字第

1083040553 號

函 

 

公園處（108年4月23日市容會報）： 

案為信義安康公園，已督責廠商改善。 

公園處： 

本處已督責廠商改善。 

 

 

里辦公處（108年5月21日市容會報）： 

本里認為公園地面清洗不夠乾淨，問題

在於廠商清洗工法及技法，請公園處再

改進與處理。 

公園處（108年5月21日市容會報）： 

會後請廠商至現場再研究如何改善。 

公園處： 

經與里辦公處溝通後，將於108年6月28

日前辦理公園地面清洗，屆時邀請里辦

公處現勘研議相關事宜。 

公園處： 

本處與里辦公處溝通後，已於108年6月

28日前辦理公園地面清洗事宜，另訂於

108年7月5日前加設水龍頭以改善水壓

不足狀況。 

B 本案繼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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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02027

5號函 

 

108年8月

23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2206

3號函 

108年7月4日北

市工公港字第

1083041633 號

函 

 

 

 

 

 

 

 

 

 

 

 

 

108年8月12日

北市工公護字

第 1083050251

號函 

公園處： 

108年6月27日「為本市信義區安康里反

應公園地面清洗問題事宜辦理現場會

勘」會勘結論摘要如下： 

本處於108年7月5日前於信義區松德公

園及信義安康公園增設各1水龍頭， 以

改善高壓沖洗水壓不足之問題，請承商

往後洗地時改善地面留下明顯洗痕之問

題。 

里辦公處（108年7月29日市容會報）： 

本案已增設水龍頭，視清洗成效，再觀

察1至2個月。 

公園處（108年7月29日市容會報）：： 

該公園部分目前尚未排定下次清洗期

程，惟將先做部分試洗，並回報里辦公

處。 

公園處： 

案址公園暫無安排下次清洗期程，惟先

做部分試洗確認改善情形。 

 

里辦公處（108年8月20日市容會報）： 

請公園處試洗前請通知里辦。 

公園處（108年9月23日電子郵件）： 

本處前於108年8月10日已做部分區域試

洗，爾後清洗地坪時將通知里辦公處。 

公園處（108年9月24日市容會報）： 

10月9日將清洗松德公園地坪，屆時請

通知里辦公處。 

108 

04 

07 

新

仁

里

辦

公

處 

基隆路1段186

號至190巷沿

途共計6處水

溝蓋破損嚴

重，鋼筋裸

露，恐影響行

車安全。 

108年4月

26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104

1號函 

 

108年5月

27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372

3號函 

 

108年6月

25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560

5號函 

 

 

 

108年5月6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43520 號

函 

 

 

 

108年5月30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83053932

號函 

 

 

 

新工處（108年4月23日市容會報）： 

案址水溝蓋破損及鋼筋裸露問題已做臨

時性修補，後續依序錄案進行修繕。 

新工處： 

本案側溝蓋破損及鋼筋裸露部分本處已

先行臨時性修補，並錄案本年度預算辦

理溝蓋更新事宜，在未全面更新前將針

對案址範圍加強巡查及修繕事宜。 

新工處（108年5月21日市容會報）： 

明日將進行側溝整段更新前會勘。 

新工處： 

其側溝蓋破損及鋼筋裸露部分本處已先

行臨時性修補，並已於108年5月23日邀

集里辦公處及相關單位辦理施工前會

勘；本案進場期程將排定於108年8月中

旬進場施作，另在未全面更新前本處將

針對案址範圍加強巡查及修繕事宜。 

B 本案繼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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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8月2

日北市信

民字第

108602027

5號函 

 

108年8月

23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2206

3號函 

108年7月1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65375 號

函 

 

 

 

 

108年8月7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81818 號

函 

 

 

 

 

108年9月2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89800 號

函 

 

 

新工處： 

其側溝蓋破損及鋼筋裸露部分本處已 

於108年6月10日派工進行臨時性修復，

並已於108年5月23日邀集里辦公處及相

關單位辦理施工前會勘；本案進場期程

將排定於108年8月中旬前進場施作，另

在未全面更新前本處將針對案址範圍加

強巡查及修繕事宜。 

新工處： 

其所反映6處側溝蓋破損及鋼筋裸露部

分本處已於108年6月10日派工改善完

成，另本次會議期間所反映鄰近190巷

口溝蓋長期遭重車壓損部分，本處亦已

再次派工於108年7月25日進場改善完

成；另有關案址溝蓋整體更新部分，本

處已於108年8月3日開工進場施作。 

新工處： 

其所反映6處側溝蓋破損及鋼筋裸露部

分本處已於108年6月10日派工改善完

成，另本次會議期間所反映鄰近190巷

口溝蓋長期遭重車壓損部分，本處亦已

再次派工於108年7月25日進場改善完

成；另有關案址溝蓋更新，因須配合現

地交維採二階段分段施工，本處已於

108年8月3日開工進場施作，目前已完

成第一階段；其餘部分預計108年10月

中旬前完成。 

108 

03 

01 

黎

順

里

辦

公

處 

整頓里內崇德

街崇德綠地。 

108年3月

25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0763

4號函 

 

108年4月

26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104

1號函 

 

108年5月

27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372

3號函 

 

 

 

 

108年4月1日北

市工公護字第

1083018376 號

函 

 

 

 

 

 

 

 

 

 

 

 

公園處（108年3月20日市容會報）： 

本案本處已邀里長於本月21日下午至現

場會勘。 

公園處： 

清潔：案址已列入委外清潔範圍，每日

派員整理環境。 

土木：土建設施整體改造規劃，需龐大

經費辦理，將納入109(明)年度相關工

程預算辦理。 

里辦公處（108年4月23日市容會報）： 

本里希參照中正區螢圃里的公園設計，

涵括如下項目： 

一、四周用木板圍籬隔起美化。 

二、木質步道。 

三、體健設備。 

四、遮雨棚及座椅。 

五、中間以花草樹木美化。 

公園處（108年4月23日市容會報）： 

B 本案請公園

處依期程施

作，繼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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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

25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560

5號函 

 

108年8月2

日北市信

民字第

108602027

5號函 

 

108年8月

23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2206

3號函 

 

 

 

108年5月6日北

市工公園字第

1083026229 號

函 

108年5月31日

北市工公護字

第 1083033296

號函 

108年6月10日

北市信民字第

1086015444 號

函 

 

 

 

 

 

 

 

 

 

 

 

 

 

 

 

108年6月17日

北市工公園字

第 1083036885

號函 

 

 

 

 

 

108年7月3日北

市工公園字第

1083040553 號

函 

 

 

 

8月份將移除灌木；土木部分逐一執

行，預計109年施作完成。 

公園處： 

本處預計8月底前移除灌木，土木部分

逐一執行，預計109年施作完成。 

 

公園處： 

本處預計7月上旬進場預計2個月工期，

9月底前完工。 

 

信義區公所： 

本案經108年6月5日會勘，結論如下： 

一、 請清潔隊針對違規置放家用垃圾於

該綠地者加強開立罰單；另於每日垃圾

車清運過後加強綠地周圍人行步道殘餘

垃圾之清理。 

二、綠地設施確認如下，請公園處依里

辦公處意見進行設計： 

(一)預定7月中移除舊灌木，9月舖木質

地板，外圍搭配花草、木圍籬及座椅。

另擇綠地內適當位置設置滑步器1座，

周圍鋪設軟墊。 

(二)遮雨棚因建蔽率規定無法設置，里

辦可向公所借用帳棚使用。 

三、綠地四周步道更新，請公園處列 

入109年經費，依招標作業時程預估明

年6月施作，今年有清潔需求，可向公

所商借高壓清洗器搭配里內志工動員清

理使用。 

公園處： 

一、本處為提供更優質開放性空間，將

依會議結論於108年7月中移除老化灌

木，於9 月底前完成塑化木地坪植栽、

木圍籬及座椅設置，並依結論於綠地內

闢建體建設施區設置滑步器 1 座及周

圍軟墊。 

二、另有關崇德綠地四周步道更新一

事，則納入109年工程施作。 

公園處： 

本處為提供更優質開放性空間，將依會

議結論於108年7月中移除老化灌木，於

9月底前完成塑化木地坪植栽、木圍籬

及座椅設置，並依於綠地內闢建體建設

施區設置滑步器 1 座及周圍軟墊。另

有關崇德綠地四周步道更新一事，則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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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8月12日

北市工公護字

第 1083050251

號函 

 

入109 年工程施作。 

里辦公處（108年7月29日市容會報）： 

請公園處提供完整的設計圖予里辦並加

速綠地處理進度，以利本里於8月25日

里民大會中向里民說明。 

公園處： 

(一)台電於108年8月2日前完成設計，

尚待新工處繳費後，台電排入工程，以

確定工期。 

(二)青紫木灌木已於108年7月22日移

除。 

公園處（108年9月23日電子郵件）： 

有關崇德綠地內金檀木地板、金檀木欄

杆、塑膠座椅、太空漫步機及周圍地

墊，本處已排入工程，預計於10月1日

完成。 

108 

03 

臨 

1 

松

友

里

辦

公

處 

虎林街272巷8

號泥水溢流至

路面。 

108年3月

25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0763

4號函 

 

108年4月

26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104

1號函 

 

108年5月

27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372

3號函 

 

108年6月

25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560

5號函 

 

108年8月2

日北市信

民字第

108602027

5號函 

108年4月12日

北市信民字第

1086009495 號

函 

 

 

 

 

 

 

 

 

108年4月19日

北市工水下字

第 1086024779

號函 

 

108年4月22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83037074

號函 

 

 

 

 

 

 

 

 

信義區公所： 

一、本案會勘結果，因該無人戶原水溝

堵塞且屋頂破損，致樓上家庭廢水無法

由原排水溝流出，而沿著空屋後屋壁洩

流而下並溢流至路面。 

二、有關272巷整巷路面修補整平一

節，經管有機關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同

意依地方制度法第18條規定，請本府新

工處協助。 

三、依現場實況，評估除路面整修，亦

有接管排水系統之需，請區公所將紀錄

增發本府水利處，俾利協助。 

水利處： 

有關會勘紀錄第3點，如需接管至道路

排水，本處原則同意，惟涉及私人排水

部分，則依下水道法第20條，由該用戶

自行負責。 

新工處： 

一、有關案址路面修補整平部分，基於

維護公共通行安全考量，本處將依公所

108年4月9日會勘紀錄結論第二點，就

本次會勘範圍內屬國有財產署用地部

分，依「地方制度法」第18條規定列入

年度計畫協助依原有材質進行修繕；另

因該巷整巷經查有部分路段屬私人用地

範圍，故本處進場前將再次邀集相關單

位現場確認修繕範圍，以避免日後紛爭

情形。 

二、另請公所協助確認並提供案址過往

B 1.請新工處

會後確認施

工期程並聯

繫 里 辦 公

處。 

2.本案繼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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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8月

23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2206

3號函 

 

 

108年5月2日北

市工水秘字第

1086027495 號

函 

 

 

 

 

 

 

108年5月6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43520 號

函 

 

 

 

108年5月20日

台財產北管字

第 10800136530

號函 

 

 

 

 

 

 

 

108年5月30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83053932

號函 

 

 

 

108年6月18日

台財產北管字

第 10800164780

號函 

 

 

 

 

維護紀錄供參，以利本處後續修繕事

宜。 

水利處： 

108年4月30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一、本案業由信義區公所邀集相關單位

辦理會勘，有關會勘紀錄第3點，如需

接管至道路排水，本處原則同意，惟涉

及私人排水部分，則依下水道法第20

條，由該用戶自行負責。 

二、經本處電洽里長，里長表示將自行

埋管至水溝，無本處應辦事項，建請同

意解除列管。 

新工處： 

本處將依108年4月22日北市工新養字第

1083037074號函復貴所說明辦理，針對

該次會勘範圍內屬國有財產署用地部

分，依「地方制度法」第18條規定列入

年度計畫協助依原有材質進行修繕，以

維公共通行安全。 

國產署北區分署： 

一、案經信義區公所所108年4月9日辦

理現場會勘結果，因該無人戶原水溝堵

塞且屋頂破損，致樓上家庭廢水無法由

原排水溝流出，而沿著空屋後屋壁洩流

而下並溢流至路面，係屬私權糾紛；至

有關272巷整巷路面修補整平一節，本

分署同意依地方制度法第18條規定，請

貴府新建工程處(下稱新工處)協助。 

二、本案無本分署應辦理事項，請解除

列管。 

新工處： 

本處將依108年4月22日北市工新養字第

1083037074號函復貴所說明辦理，針對

該次會勘範圍內屬國有財產署用地部

分，依「地方制度法」第18條規定列入

年度計畫協助依原有材質進行修繕，以

維公共通行安全。 

國產署北區分署： 

案經貴所108年4月9日辦理現場會勘結

果，因該無人戶原水溝堵塞且屋頂破

損，致樓上家庭廢水無法由原排水溝流

出，而沿著空屋後屋壁洩流而下並溢流

至路面，係屬私權糾紛；至有關272巷

整巷路面修補整平一節，本分署同意依

地方制度法第18條規定，請貴府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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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1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65375 號

函 

 

 

 

108年7月15日

台財產北管字

第 10800200400

號函 

 

 

 

 

 

108年8月7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81818 號

函 

 

 

 

108年8月15日

台財產北管字

第 10800236740

號函 

 

 

 

 

 

108年9月2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89800 號

函 

 

 

 

108年9月23日 

台財產北管字

第 10800273150

新建工程處(下稱新工處)協助。 

本案無本分署應辦理事項，請解除列

管。 

新工處： 

本處將依108年4月22日北市工新養字第

1083037074號函復貴所說明辦理，針對

該次會勘範圍內屬國有財產署用地部

分，依「地方制度法」第18條規定列入

年度計畫協助依原有材質進行修繕，以

維公共通行安全。 

國產署北區分署： 

案經貴所108年4月9日辦理現場會勘結

果，因該無人戶原水溝堵塞且屋頂破

損，致樓上家庭廢水無法由原排水溝流

出，而沿著空屋後屋壁洩流而下並溢流

至路面，係屬私權糾紛；至有關272巷

整巷路面修補整平一節，本分署同意依

地方制度法第18條規定，請貴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協助。 

新工處： 

本處將依108年4月22日北市工新養字第

1083037074號函復貴所說明辦理，針對

該次會勘範圍內屬國有財產署用地部

分，依「地方制度法」第 

18條規定列入年度計畫協助依原有材質

進行修繕，以維公共通行安全。 

國產署北區分署： 

案經區公所108年4月9日辦理現場會勘

結果，因該無人戶原水溝堵塞且屋頂破

損，致樓上家庭廢水無法由原排水溝流

出，而沿著空屋後屋壁洩流而下並溢流

至路面，係屬私權糾紛；至有關272巷

整巷路面修補整平涉本署經管國有土地

一節，請依地方制度法第18條規定，由

貴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協助。 

新工處： 

本處將依108年4月22日北市工新養字第

1083037074號函復貴所說明辦理，針對

該次會勘範圍內屬國有財產署用地部

分，依「地方制度法」第18條規定列入

年度計畫協助依原有材質進行修繕，以

維公共通行安全。 

國產署北區分署： 

案經區公所108年4月9日辦理現場會勘

結果，因該無人戶原水溝堵塞且屋頂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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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 損，致樓上家庭廢水無法由原排水溝流

出，而沿著空屋後屋壁洩流而下並溢流

至路面，係屬私權糾紛；至有關272巷

整巷路面修補整平涉本署經管國有土地

一節，請依地方制度法第18條規定，由

貴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協助。 

里辦公處（108年9月24日市容會報）： 

先施作的26巷和12巷已完成，有關本案

施作排程進度為何。 

108 

02 

03 

松

隆

里

辦

公

處 

松山路649之2

號至松山路

649之41號下

方道路旁植物

傾斜到馬路

上，建請修剪

及補植。 

108年3月6

日北市信

民字第

108600577

91號函 

 

108年3月

25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0763

4號函 

 

108年4月

26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104

1號函 

 

108年5月

27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372

3號函 

 

108年6月

25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560

5號函 

 

108年8月2

日北市信

民字第

108602027

5號函 

 

108年3月14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83022805

號函 

 

108年3月19日

台財產北管字

第 10800073620

號函 

 

 

 

108年4月1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30233 號

函 

 

 

108年4月18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83038514

號開會通知 

 

 

 

 

 

108年4月25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83041514

號函 

 

 

 

 

 

新工處： 

經查案址非計畫道路範圍屬保護區用

地，其管理者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故

本案後續植物修剪及補植部分，建請貴

所協調權管單位依權責分工辦理。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本案涉及本署經管國有土地，本分署將

訂於108年3月21日至現場確認現況，再

憑研議處理。 

新工處（108年3月20日市容會報）： 

本案預計108年4月開工，約於4月底前

邀集國產署及公園處辦理會勘。 

新工處： 

經查案址屬保護區用地（其管理者為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有關本案後續植物

修剪及補植部分，本處後續將協助於4

月份擇期邀集國產署及公燈處辦理現場

會勘，藉以確認後續相關事宜。 

新工處： 

為本市信義區松山路649之2號至松山路

649之41號下方樹木修剪權責案，辦理

現場會勘確認。 

新工處（108年4月23日市容會報）： 

4月22日已辦理會勘，案址涉及計畫道

路部分，已請公園處協助路樹修剪及植

物補植做評估；另2塊階梯下方硬性鋪

面部分，本處後續會協助。 

新工處： 

一、案址樹木枝葉茂盛過長部分請公燈

處後續排定期程進場修剪；另樹木補植

部分則請列入評估事宜。 

二、因本次會勘範圍現場有廢棄物堆置

待清除之需求，故紀錄增發通知本府環

保局，俾利後續清除事宜。 

三、案址階梯下方現有鋪面改為硬性材

質部分，本處將俟環保局清除廢棄物

B 1.請清潔隊

協處清除剩

餘廢棄物。 

2.本案繼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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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8月

23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2206

3號函 

 

108年5月3日北

市工公園字第

1083025920 號

函 

 

 

 

 

 

 

 

108年5月6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43520 號

函 

 

 

 

108年5月20日

台財產北管字

第 10800136530

號函 

 

 

 

 

 

 

 

 

 

 

 

 

108年5月31日

北市工公護字

第 1083033296

號函 

108年5月30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83053932

號函 

 

 

後，進場辦理施做事宜。 

公園處： 

有關新工處108年4月22日辦理「信義區

松山路649之2號至松山路649之41號下

方樹木修剪權責案」會勘結論辦理情

形： 

一、會勘結論中修剪部分，本處業於4

月26日派員修剪完成。 

二、另灌木綠化部分，爰需俟環保局清

理雜物及貴處橋下硬面施工後方可補

植，惠請貴處屆時告知本處期程以規劃

種植作業。 

新工處： 

本案經本處於108年4月22日邀集相關單

位現場會勘確認後，案址後續將由公燈

處辦理植物修剪及評估補植事宜；另本

處則係俟環保局將案址階梯下方廢棄物

清除後，協助將階梯下方現有鋪面改為

硬性材質鋪面。 

國產署北區分署： 

一、案經新工處於108年4月22日辦理現

場會勘，經當日會勘結果，本案樹木坐

落新工處經管之市有土地，當日結論係

請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

處及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協助處理。 

二、本案無本分署應辦理事項，請解除

列管。 

信義清潔隊（108年5月21日市容會

報）： 

案址雜物本隊已清除，另大型器材物主

已自行清運。有關會勘現場涉有本隊應

辦事項，建議可立即電話告知本隊，以

利會勘順利進行；另建議爾後非屬雜物

之有主物品，原則上主責單位應依規定

公告，以利後續處理作業。 

公園處： 

1.本處已於4月26日進行修剪。 

2.需俟環保局清場，新工處完成樓梯下

破面本處才能再進場。 

新工處： 

本案經本處於108年4月22日邀集相關單

位現場會勘確認後，目前公燈處已將案

址樹木修剪完成，植物補植部分則辦理

評估中；另案址階梯下方廢棄物亦已由

環保局清除完成，本處預定於10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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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8日

台財產北管字

第 10800164780

號函 

 

 

 

 

108年7月1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65375 號

函 

 

 

 

108年7月3日北

市工公園字第

1083040553 號

函 

 

 

 

 

 

108年8月12日

北市工公護字

第 1083050251

號函 

108年8月14日

北市信民字第

1086021349 號

開會通知 

108年8月15日

台財產北管字

第 10800236740

號函 

 

 

 

 

 

 

 

底前將階梯下方硬性材質鋪面施做完

成。 

國產署北區分署： 

案經新工處於108年4月22日辦理現場會

勘，經當日會勘結果，本案樹木坐落新

工處經管之市有土地，當日結論係請臺

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及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協助處理。 

本案無本分署應辦理事項，請解除列

管。 

新工處： 

本案經本處於108年4月22日邀集相關單

位現場會勘確認後，公燈處已將案址樹

木修剪完成（植物補植部分辦理評估

中）；另案址階梯下方廢棄物已由環保

局清除完成，本處亦已於108年5月31日

進場施作完成階梯下方硬性材質鋪面。 

公園處： 

本處已將案址樹木修剪完成，植物補植

部分預計108年底前完成。 

新工處（108年7月29日市容會報）： 

有關本案階梯下方硬性材質鋪面本處已

完成施作建請同意解除列管；另里辦公

處前提及案址邊坡牆壁漏水問題，本處

所管係階梯下方，牆壁部分非本處權

管。 

公園處： 

已列入年度設計工程預計年底前完成。 

 

 

信義區公所： 

為本區市容會報松隆里提案有關松山路

649之2號至松山路649之41號下方道路

旁牆壁漏水等2案，辦理現場會勘。 

國產署北區分署： 

松山路649之2號至松山路649之41號下

方道路邊坡牆壁漏水案，涉及本署經管

臺北市信義區永春段三小段17-79地號

國有土地，區公所業訂於108年8月16日

辦理現場會勘，將俟會勘結果後再行續

處。 

公園處（108年8月16日電子郵件回

復）： 

綠化植栽部分已列入年度設計工程，預

計於10月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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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8月21日

北市信民字第

1086021821 號

函 

 

 

 

108年9月2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89800 號

函 

 

 

 

 

 

 

 

 

108年9月23日

台財產北管字

第 10800273150

號函 

 

 

信義區公所： 

松山路649之2號至松山路649之41號下

方道路旁牆壁漏水案： 

案址範圍非屬道路計畫用地，經查牆壁

流出之汙水為該處住戶排出之廢水，請

清潔隊先開立勸導單；另該處植物補

植，請公園處依期程於10月上旬完成。 

新工處： 

本案經本處於108年4月22日邀集相關單

位現場會勘確認後，公燈處已將案址樹

木修剪完成（植物補植部分辦理評估

中）；另案址階梯下方廢棄物已由環保

局清除完成，本處亦已於108年5月31日

進場施作完成階梯下方硬性材質鋪面，

本案後續已無本處應辦理事項，建請解

除列管。 

公園處(108年9月23日電子郵件)： 

本處已列入年度設計工程，預計於10月

3日完成。 

國產署北區分署： 

松山路649之2號至松山路649之41號下

方道路邊坡牆壁漏水案，涉及本署經管

臺北市信義區永春段三小段17-79地號

國有土地，經區公所108年8月15日現場

會勘結果，確認牆壁流出之汙水為該處

住戶排出之廢水，當日結論係請清潔隊

向行為人開立勸導單。又上述住戶與本

分署無合法使用關係，係屬無權占用，

本分署業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

理要點規定續處。 

里辦公處(108年9月24日市容會報)： 

案址仍有廢棄物，請清潔隊協助。 

108 

01 

臨 

時 

動 

議 

大

道

里

辦

公

處 

林口街212號

無障礙坡道施

工，新工處請

本里辦提供土

地施工同意

書，若該處屬

私人土地，如

何配合市容改

善。該處已有

行人跌倒受傷

送醫，本里前

已辦理2次會

勘，希望權管

108年1月

22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0198

6號函 

 

108年3月6

日北市信

民字第

108600577

91號函 

 

108年3月

108年1月29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83009984

號函 

 

 

 

 

 

 

 

108年3月7日北

市 信 民 字 第

新工處： 

上述里辦公處所反映地點查為騎樓與路

面高低差所衍生之問題，因騎樓部分屬

建築退縮地範圍，非本處權管之路段，

故如需協助進場改善需取得全部土地所

有權人之同意，另因早前里辦公處所提

供同意書僅取得部分所有權人同意，致

本處依規定無法進場辦理改善，先予敘

明；另會中里辦公處所提土地無償提供

使用同意書格式部分，本處已於當日會

後提供範本至里辦公處參考。 

信義區公所： 

為本區大道里林口街212號前騎樓所有

B 1.請新工處

會後確認施

工期程並回

報 里 辦 公

處，俾里辦

公處向里民

說明。 

2.本案繼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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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從行的安

全及便利性著

眼，儘速完成

施工改善。 

25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0763

4號函 

 

108年4月

26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104

1號函 

 

108年5月

27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372

3號函 

 

108年6月

25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560

5號函 

 

108年8月2

日北市信

民字第

108602027

5號函 

 

108年8月

23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2206

3號函 

1086006069 號

開會通知 

108年3月14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83022805

號函 

 

 

 

 

 

 

 

 

 

 

 

108年3月13日

北市信民字第

1086006636 號

函 

 

 

 

 

 

 

 

 

 

 

 

 

 

 

 

 

108年4月1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30233 號

函 

 

 

108年5月6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權及無障礙坡道施工範圍確認一案，辦

理現場會勘。 

新工處： 

1、上述里辦公處所反映地點查為騎樓

與路面銜接高低差所衍生之問題，因騎

樓屬建築退縮地範圍，而非計畫道路用

地，故如需進場施工需取得全部土地所

有權人同意，另因早前里辦公處所提供

同意書僅取得部分所有權人同意，故依

規定本處無法辦理改善，先予敘明；本

案後續本處將俟貴所辦理會勘協調後結

論內容建議事項參辦。 

2、有關案址所有權人確認，因該範圍

已涉及民眾個資隱私，故該部分建請貴

所洽權責機關予以確認為宜；另 

該路段騎樓本處目前尚無接獲建管處告

知有整平專案規劃情形。 

信義區公所： 

本案於3月11日上午辦理現勘結果如

下： 

一、與會單位意見 

(一)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本處於執行騎樓整平案件時，以取得1

樓所有權人同意即可，新工處已取得1

樓所有權人同意書，應可據依施工。 

(二)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1、本案本處前緣於騎樓施工涉及整體

所有權人，認需經案址4戶土地所有權

人之同意。 

2、經參採建管處前述意見，本處前既

已取得1樓所有權人同意書且已錄案，

本次將依會勘討論結果修正部分設計，

並於今年度施工。 

二、會勘結論 

本案請新工處於設計完成後，依既有施

工期程施作，施工前並請通知里長及住

戶。 

新工處： 

本處將依貴所108年3月11日所辦理會勘

協調結論，於本年度辦理案址無障礙斜

坡道更新事宜。 

新工處（108年4月23日市容會報）： 

預計本（108）年8月前完成。 

新工處： 

本處將依信義區公所108年3月11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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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043520 號

函 

108年5月30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83053932

號函 

 

 

 

 

108年6月27日

北市工新管字

第 1083055016

號函 

 

 

 

 

108年7月1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65375 號

函 

 

 

108年8月7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81818 號

函 

 

108年9月2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89800 號

函 

會勘協調結論，於本年度辦理案址無障

礙斜坡道更新事宜。 

新工處： 

本處已依貴所108年3月11日辦理會勘協

調結論事項，於本年度協助辦理案址無

障礙斜坡道更新，並預計於108年7至8

月期間進場施作。 

新工處（108年6月19日市容會報）： 

經與施工之工務所確認，因工程發包較

晚，施作期程延至11月至12月間。 

新工處： 

有關臺北市議會市民服務中心協調毛水

月君陳情林口街210號前方增設無障礙

斜坡道案後續辦理情形，經信義區公所

於108年3月11日辦理會勘釐清疑義，其

後本處於108年3月20日與廠商至現場會

勘，108年5月開立人行道預約改善工程

通報單，預計於108(今)年9月進場。 

新工處： 

本處已依貴所108年3月11日辦理會勘協

調結論事項，於本年度協助辦理案址無

障礙斜坡道更新，另因工程發包時程關

係，故本案預計進場期程修正為108年

11至12月期間進場施作。 

新工處： 

本處已依貴所108年3月11日辦理會勘協

調結論事項，於本年度協助辦理案址無

障礙斜坡道更新，並預計於108年11至

12月期間進場施作。 

新工處： 

本處已依貴所108年3月11日辦理會勘協

調結論事項，於本年度協助辦理案址無

障礙斜坡道更新，並預計於108年11至

12月期間進場施作。 

107 

11 

臨 

時 

動 

議 

松

隆

里

辦

公

處 

松隆里松山一

坑周邊環境美

化整治，目前

除景觀台外，

其餘工程進度

為何。 

107年12月

4日北市信

民字第

107603229

3號函 

 

107年12月

25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7603426

7號函 

107年12月11日

北市工地企字

第 1076018967

號函 

108年1月4日北

市工地企字第

1076021223 號

函 

 

 

 

大地處： 

本案分兩期施作，其中景觀平台(第一

期)已於今(107)年施作完成，其餘工程

(第二期)將納入108年預算辦理。 

大地處： 

本案分兩期施作，其中景觀平台(第一

期)已於今(107)年施作完成，其餘工程

(第二期)將納入108年預算辦理。 

松隆里辦公處（108年1月17日市容會

報）： 

第2期工程是否包含松山一坑洞口。 

B 1.請大地處

依里辦公處

進行改善，

另請步道科

次月一同出

席 會 議 說

明。 

2.本案繼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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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月

22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0198

6號函 

 

108年3月6

日北市信

民字第

108600577

91號函 

 

108年3月

25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0763

4號函 

 

108年4月

26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104

1號函 

 

108年5月

27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372

3號函 

 

108年6月

25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560

5號函 

 

108年8月2

日北市信

民字第

108602027

5號函 

 

108年8月

23日北市

 

 

 

 

108年1月30日

北市工地企字

第 1083002118

號函 

 

 

 

 

 

 

 

 

 

 

 

108年3月14日

北市工地企字

第 1083004948

號函 

108年4月2日北

市工地企字第

1083006606 號

函 

108年5月3日北

市工地企字第

1083010041 號

函 

 

 

 

 

 

 

 

 

 

 

 

 

 

108年6月4日北

大地處（108年1月17日市容會報）： 

經了解，2期工程係僅林務局平台部

分，會後再確認坑口施工期程並向里長

說明。 

大地處： 

本案分兩期施作，其中景觀平台(第一

期)已於今(107)年施作完成，其餘工程

(第二期)將納入108年預算辦理，建議

解除列管。 

里辦公處（108年2月27日市容會報）： 

請問第二期工程是否包含坑洞口，施工

情形與先前討論的落差頗大。 

大地處（108年2月27日市容會報）： 

本案洞口屬國產署及林務局土地，本處

尚無法進行規劃，該處兩側因有宮廟及

部份違建，尚須請該2機關了解住戶占

用情形，另審圖作業前依委員建議做部

分調整改善，有關施工作業疑義，本處

會後再請相關人員與里辦處說明。 

大地處： 

本案已於108年3月6日至里辦公處說明

相關事宜，後續將配合出席里辦公處協

調案址佔用會勘。 

大地處： 

本案已於108年3月6日至里辦公處說明

相關事宜，後續將配合出席里辦公處協

調案址佔用會勘。 

大地處： 

1.本處今(108)年度將辦理美的世界社

區步道旁平台場域營造。 

2.本案已於108年3月6日至里辦公處說

明相關事宜，後續將配合出席里辦公處

協調案址佔用會勘，建請解除列管。 

大地處（108年5月21日市容會報）： 

1.美的世界社區步道旁平台場域營造，

預計於本年度6月20日開工。 

2.坑口部分已於5月13日與國產署、林

務局會勘，俟收到會勘紀錄據依辦理後

續規劃。 

3.另勇士坡階梯部分，108年尚未列入

施作期程。 

里辦公處（108年5月21日市容會報）： 

請大地處會後攜回意見至科內請務必將

勇士坡列入整體規劃。 

大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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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民字第

108602206

3號函 

市工地企字第

1083012651 號

函 

 

 

 

108年7月2日北

市工地企字第

1083015365 號

函 

108年8月13日

北市工地企字

第 1083018781

號函 

108年9月2日北

市工地企字第

1083020530 號

函 

本處原已規劃兩景觀平台間銜接步道，

因向林務局申請租用土地時，申請面積

超過「保安林點線狀使用原則」規定，

遭林務局退還申請，後續將持續向林務

局申請協商，如經核准，相關銜接步道

預計納入109年預算辦理。 

大地處： 

本處已提出相關用地申請，惟林務局尚

未回復，本處將持續與林務局聯繫確認

後續期程。 

大地處： 

本處已提出相關用地申請，惟林務局尚

未回復，本處將持續與林務局聯繫確認

後續期程。 

大地處： 

松隆里松山一坑周邊環境美化整治案，

業已納入四獸山整體規劃辦理。另本處

針對松山一坑用地事宜，已函請林務局

同意使用中，目前林務局尚未函復。 

大地處(108年9月24日市容會報)： 

本案有關美的世界旁平臺，林務局於9

月17日已回復同意使用該地，近日將整

地，預計10月底前施作完成。 

里辦公處(108年9月24日市容會報)： 

洞口附近違建越蓋越多，請處理。 

107 

09 

07 

新

仁 

里 

辦 

公 

處 

松山文創園區

假日辦展造成

里 內 車 潮 擁

擠，松山高中

停車場爆滿，

里民月租者回

不了家。 

107年9月

26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7602573

3號函 

 

107年10月

23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7602830

1號函 

 

107年12月

4日北市信

民字第

107603229

3號 

 

107年12月

25日北市

 

 

 

 

 

 

 

 

 

 

 

 

 

 

 

107年11月26日

北市文化文創

字 第

10760257981號

函 

文化局(107 年10 月17日市容會報)： 

1.目前文創園區停車位約500個，假日

時也請文基會在553巷口疏導車輛往文

創方向停車。 

2.根據本局對松菸內部民意調查顯示，

大宗遊客係以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來參

觀，自用客車約占遊客11％，目前停車

場尚足夠遊客停用。 

里辦公處(107年10月17日市容會報)： 

1.問題重點是文創園區停車位量體是松

山高中的3倍，但因松山高中收費較

低，遊客會先填滿該停車場，附近居民

只能停進文創付費高1倍的停車場。 

2.本案文化局這2月均未深入了解且無

進度，建請次月務必要有準備。 

文化局： 

依11月7日新仁里里民大會會議結論，

本案後續將由徐世勳議員召開協調會再

次與台北文創協調停車費率調降事宜。 

 

B 本案繼續列

管。 



27 

信民字第

107603426

7號函 

 

108年1月

22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0198

6號函 

 

108年3月6

日北市信

民字第

108600577

91號函 

 

108年3月

25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0763

4號函 

 

108年4月

26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104

1號函 

 

108年5月

27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372

3號函 

 

108年6月

25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560

5號函 

 

108年8月2

日北市信

民字第

108602027

5號函 

107年12月19日

北市文化文創

字 第

1076027757 號

函 

 

 

 

 

 

 

 

 

 

108年1月10日

北市北市文化

文 創 字 第

1076029469 號

函 

 

 

 

 

 

 

 

108年1月29日

北市文化文創

字 第

1083006843 號

函 

 

 

 

 

 

 

 

 

 

 

 

 

 

 

文化局： 

1.經本局民調調查，大部分民眾搭乘交

工具捷運比例為較高、開車者會選擇誠

品下方停車場停車，入園參觀展覽也較

近，可直接抵達；如有較大型展覽活動

(如今年度園區原創基地節、園區於553

巷、559巷)派義交進行交通疏導，以維

持交通順暢。 

2.本案於里民大會中由徐世勳議員作成

結論召開會勘協調台北文創停車費調降

事宜，後續本局將再與台北文創進行協

調，惟本案係台北文創依 BOT 案投資執

行計畫書執行，本局並無直接強制力要

求變更。 

文化局： 

一、 蓋 BOT 案契約並無明文規定停車費

率，且本停車場之停車費率與鄰近停車

場(如府前廣場地下、松壽廣場地下、

台北世貿中心展覽三館、威秀、台北國

際會議中心、台北101等)停車費率相較

尚屬合理，本於促參精神，本局並無強

制力要求台北文創調降停車費。 

二、 綜上所述，建請里長考量107年11

月里民大會中交通局提出之方案，即於

不影響里民月租費用之前提下調升松山

高中停車場假日臨時停車費率。 

文化局： 

一、 蓋 BOT 案契約並無明文規定停車費

率，且本停車場之停車費率與鄰近停車

場(如府前廣場地下、松壽廣場地下、

台北世貿中心展覽三館、威秀、台北國

際會議中心、台北101等)停車費率相較

尚屬合理，本於促參精神，本局並無強

制力要求台北文創調降停車費。 

二、 綜上所述，建請里長考量107年11

月里民大會中交通局提出之方案，即於

不影響里民月租費用之前提下調升松山

高中停車場假日臨時停車費率。 

停管處（108年2月27日市容會報）： 

本處前於1月份已配合調整松山高中停

車場假日臨時停車費為60元，以避免人

潮往松山高中停車場移動，另因民營停

車場本處尚無權限干預，仍請文化局與

文創廠商協調。 

里辦公處（108年2月27日市容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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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8月

23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2206

3號函 

 

 

108年3月12日

北市停營字第

1083019463 號

函 

 

 

 

 

108年3月20日

北市文化文創

字 第

1083013443 號

函 

 

 

 

 

 

 

 

 

 

 

 

 

 

 

 

108年4月8日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08888 號

函 

 

 

 

 

108年4月18日

北市文化文創

字 第

1083015687 號

函 

 

 

促參法並未考量里民的權益，以漲價取

得平衡非根本之道。 

停管處： 

有關編號(1070907)「松山文創園區假

日辦展造成里內車潮擁擠，松山高中停

車場爆滿，里民月租者回不了家。」一

案，本處前已配合調整松山高中停車場

假日臨時停車費為每小時新臺幣60元，

以避免活動車潮往松山高中停車場停

放，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文化局： 

一、 經本局再度檢視本案 BOT 契約，台

北文創經營附屬設施均須符合相關法令

並取得有關機關之許可及證照，本案台

北文創停車場尚符合前開規定，契約實

無強制力要求變更資費。 

二、 契約中台北文創具睦鄰責任，惟本

責任亦無法作為要求台北文創調漲停車

費依據，有關台北文創睦鄰方案如下： 

(一)夜間停車月租優惠：(月租金3,000

元) 。 

(二)里辦公室租借表演廳場租免費。 

(三)電影院贈票。 

(四)三節普渡贊助里辦公室。 

(五)新仁里里民音樂會場地贊助。 

(六)贊助里民於文化廣場之 HELLO搞怪8

咘樂園特區活動入場優待券。 

除台北文創外，園區管理機關文基會亦

有相關睦鄰政策如普渡贊助、伙薪仁農

園及藝趣空間等。 

信義區公所： 

摘要本所108年4月2日辦理編號10607臨

2會勘紀錄第4點內容如下： 

 有關新仁里長於會勘現場另表達針對本

案於本（108）年3月份解除列管一節，

因里長當天未出席，該里尚需文化局進

一步說明，故請再納入4月份市容會報

案件，並請文化局再與里長聯絡協商。 

文化局： 

一、 經本局再度檢視本案 BOT 契約，台

北文創經營附屬設施均須符合相關法令

並取得有關機關之許可及證照，本案台

北文創停車場尚符合前開規定，契約實

無強制力要求變更資費。 

二、 契約中台北文創具睦鄰責任，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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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4月30日

北市停營字第

1083038826 號

函 

 

 

 

 

 

 

 

 

 

 

 

 

 

 

 

 

 

 

 

 

 

108年5月27日

北市停營字第

1083044916 號

函 

108年5月29日

北市文化文創

字 第

責任亦無法作為要求台北文創調漲停車

費依據，有關台北文創睦鄰方案如下： 

1.夜間停車月租優惠：(月租金3,000

元) 

2.里辦公室租借表演廳場租免費。 

3.電影院贈票 

4.三節普渡贊助里辦公室： 

5.新仁里里民音樂會場地贊助。 

6.贊助里民於文化廣場之 HELLO搞怪8咘

樂園特區活動入場優待券。 

除台北文創外，園區管理機關文基會亦

有相關如各大節慶睦鄰方案、伙新仁農

園及藝趣空間等。 

停管處： 

本處前已配合調整松山高中停車場假日

臨時停 車費為每小時新臺幣60元，以

避免活動車潮往松山高中 停車場停

放，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文化局(108 年5 月20日電子郵件)： 

一、 經本局再度檢視本案 BOT 契約，台

北文創經營附屬設施均須符合相關法令

並取得有關機關之許可及證照，本案台

北文創停車場尚符合前開規定，契約實

無強制力要求變更資費。 

二、 契約中台北文創具睦鄰責任，惟本

責任亦無法作為要求台北文創調漲停車

費依據，有關台北文創睦鄰方案如下： 

(一)夜間停車月租優惠：(月租金3,000

元) 。 

(二)里辦公室租借表演廳場租免費。 

(三)電影院贈票。 

(四)三節普渡贊助里辦公室。 

(五)新仁里里民音樂會場地贊助。 

(六)贊助里民於文化廣場之 HELLO搞怪8

咘樂園特區活動入場優待券。 

除台北文創外，園區管理機關文基會亦

有相關如各大節慶睦鄰方案、伙新仁農

園及藝趣空間等。 

停管處： 

本處前已配合調整松山高中停車場假日

臨時停車費為每小時新臺幣60元，以避

免活動車潮往松山高中停車場停放。 

文化局： 

現今松山文創園區僅菸廠路及忠孝東路

553巷2處出入口，如關閉553巷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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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023885 號

函 

 

 

108年6月28日

北市停營字第

1083059932 號

函 

 

108年6月28日

北市文化文創

字 第

1083026082 號

函 

 

108年8月8日北

市 停 營 字 第

1083069227 號

函 

口，將對來訪民眾參觀動線影響甚鉅，

爰本局評估暫不可行，未來將持續於

553巷口引導車輛前往台北文創停車場

停放。 

停管處： 

本處前已配合調整松山高中停車場 

假日臨時停車費為每小時新臺幣60元，

以避免活動車潮湧往松山高中停車場停

放，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文化局： 

經本局再度檢視本案 BOT 契約，台北文

創經營附屬設施均須符合相關法令並取

得有關機關之許可及證照，本案台北文

創停車場尚符合前開規定，契約實無強

制力要求變更資費。 

停管處： 

考量松山高中地下停車場因鄰近松山文

創園區每逢假日車潮擁擠，且查周邊民

營停車場假日停車費率為每小時新臺幣

（以下同）60元，為避免車潮往松山高

中停車場湧入，經檢討該停車場假日臨

停費率仍宜維持現行每小時60元收費。 

文化局(108年8月19日電子郵件)： 

經本局再度檢視本案 BOT 契約，台北文

創經營附屬設施均須符合相關法令並取

得有關機關之許可及證照，本案台北文

創停車場尚符合前開規定，契約實無強

制力要求變更資費。 

停管處(108年9月23日電子郵件)： 

考量松山高中地下停車場因鄰近松山文

創園區每逢假日車潮擁擠，且查周邊民

營停車場假日停車費率為每小時新臺幣

（以下同）60元，為避免車潮往松山高

中停車場湧入，經檢討該停車場假日臨

停費率仍宜維持現行每小時60元收費。 

文化局(108年9月23日電子郵件)： 

經本局再度檢視本案 BOT 契約，台北文

創經營附屬設施均須符合相關法令並取

得有關機關之許可及證照，本案台北文

創停車場尚符合前開規定，契約實無強

制力要求變更資費。 

107 

03 

02 

 

新

仁 

里

辦

基隆路1段102

巷口臺鐵廠區

（原松山油漆

行的土地）環

107年5月1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1080

107年3月19日

北市信健二字

第 10730101900

號函 

信義健康服務中心: 

檢附本中心登革熱密度調查結果。(已

轉知里辦公處) 

 

B 本案繼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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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處 

境髒亂、雜草

叢生、水池積

水，請臺灣鐵

路管理局進行

維護管理。 

7號函 

 

107 年 5 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1350

1號函 

 

107 年 6 月

28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1640

1號函 

 

107 年 7 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1931

3號函 

 

107 年 8 月

21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2218

3號函 

 

107 年 9 月

26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2573

3號函 

 

107年10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2830

1號函 

 

107年12月

4日北市信

民 字 第

107603229

3號 

 

107年12月

107年3月27日

北 廠 總 字 第

1070001058 號

函 

 

 

 

107年5月3日鐵

企 綜 字 第

1070014614 號

函 

 

 

107年5月22日

北 廠 總 字 第

1070001905 號

函 

 

 

 

 

 

 

 

 

 

 

 

 

 

 

 

 

 

 

 

 

 

 

 

 

 

 

 

 

臺鐵臺北機廠: 

有關貴公所市容會報1070302案，本廠

已將環境、雜草及水池積水整理乾淨，

爾後會定期於每月下旬檢視環境，倘有

發現環境髒亂，會迅速派員清理。 

里辦公處(107年4月27日市容會報):案

址仍雜草叢生。 

臺灣鐵路管理局: 

有關市容會報會議提案決議事項（編號

1070302），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1段102

號巷口臺北機廠旁原松山油漆廠之環境

維護一節，請依主席裁示，於清理環境

時約里長共同巡查。 

臺鐵臺北機廠: 

有關貴公所市容會報1070302案，本廠

預計於本(107)年5月底派員清理環境，

屆時會約里長共同巡查。 

信義區清潔隊(107年6月20日市容會

報):清潔隊會派巡查員去稽查。 

臺鐵臺北機廠(107年7月16日 email): 

旨案本廠業於本(107)年7月13日派員、

並由清潔隊協助，將雜草、落葉及水池

積水等環境清理完畢。 

本廠訂定之清潔頻率：固定每月月底及

颱風過後會派員巡視並整理環境。 

臺鐵臺北機廠107年8月14日 email 回復

最新辦理情形： 

1.旨案本廠業於本(107)年7月13日派員

清理完畢。  

2.本(8)月下旬將再派員定期巡查辦理

(清理完畢再將照片傳送貴所備查)，如

有突發必須辦理事項，請立即告知，本

廠將配合辦理，共同維護市容。 

臺鐵臺北機廠107年9月18日 email 回復

最新辦理情形： 

1.旨案本廠經洽請廠商現場會勘，該廠

內並無所稱蘆葦區，因該地區內均為多

年的硬地，種植草皮必須將泥土全部翻

除，且因大樹遮蔽，日照不足，不建議

改種草皮。  

2.且本廠每月已定期派員清除雜草(如

附照片)以維護環境清潔，如有突發必

須辦理事項，請立即告知，本廠將配合

辦理，共同維護市容。 

新仁里辦公處(107年9月19日市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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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3426

7號函 

 

108 年 1 月

22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0198

6號函 

 

108年3月6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0577

91號函 

 

108 年 3 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0763

4號函 

 

108年4月

26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104

1號函 

 

108 年 5 月

27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1372

3號函 

 

108 年 6 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1560

5號函 

 

108年8月2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2027

 

 

 

 

 

 

107年10月4日

鐵 企 綜 字 第

1070037341 號

函 

報)： 

本案臺鐵臺北機廠 email 回復內容，係

誤解本里所述位置，本里所指係在文創

大樓前數戶傾倒平房前種植草皮，請臺

鐵臺北機廠勿再僅以 email 回復，應派

員與會積極處理。 

臺灣鐵路管理局： 

列管編號1070302臺北市基隆路1段102

巷口臺鐵廠區（原松山油漆行的土地）

環境維護管理一案，依9月份會議紀錄

表示「在文創大樓前數戶傾倒平房前種

植草皮」，經本局臺北機廠回復非該廠

管轄範圍，爰該項提案請逕洽文化部主

政。 

臺鐵臺北機廠(107年10月17日市容會

報)： 

1.天然水池約於10月11日已養魚，以減

少孑孓產生。 

2.廠區除草除蟲部分，清潔期程目前為

每月1次，本月是10月26日。 

新仁里辦公處(107年10月17日市容會

報)： 

本案後續將會同環保局現勘，視維護情

形決定是否同意結案。 

臺鐵臺北機廠(108年2月26日電子郵

件)： 

本廠針對松山舊廠環境維護近期狀態如

下： 

一、107年12月10日年度環境消毒。 

二、107年12月14日環境清掃。 

（上述已於108年1月17日告知信義區清

潔隊） 

三、108年1月29日環境清掃（執行成果

如附件照片）。 

（已於108年1月30日告知本局企劃處地

權科） 

四、因108年2月適逢春節及228連假，

預計將於108年3月中旬派員前往松山舊

廠進行例行環境清潔。 

里辦公處 (108年2月27日市容會報）： 

請臺鐵臺北機廠執行清理維護時，邀本

里辦一同前往，以利了解清潔前後之情

形。 

信義區公所(108年2月27日市容會報）： 

建議臺鐵臺北機廠同步通知本所及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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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號函 

 

108 年 8 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2206

3號函 

公處，以能使里辦公處即時收悉清理時

間訊息。 

臺鐵臺北機廠(108年2月27日市容會

報）： 

本廠日後清理時間確定時，會先通知區

公所。 

臺鐵臺北機廠（108年3月20日市容會

報）： 

本案於本（3）月11日上午邀集里辦公

處現勘，當日里長表示繼續維持廠區環

境清潔，本廠日後定期每月清掃時並通

知信義區清潔隊會同拍照與記錄。 

臺鐵臺北機廠(108年4月23日電子郵

件)： 

一、針對市容會報列管範圍，本廠皆固

定每月派員前往環境清潔及簡易消毒，

並同時知會信義區清潔隊派員於清潔當

日同步會勘，近期前往清潔之時間為

108年 4月 3日星期三 (成果如附件照

片)。 

二、後續將依上述辦理方式，持續進行

環境維護。 

臺鐵臺北機廠(108年5月20日電子郵

件)： 

一、針對市容會報列管範圍，本廠皆固

定每月派員前往環境清潔及簡易消毒，

並同時知會信義區清潔隊派員於清潔當

日同步會勘，近期前往清潔之時間為

108年5月23日星期四(如當日適逢大雨

將擇期再行前往清潔維護)。 

二、後續將依上述辦理方式，持續進行

環境維護。 

信義區清潔隊(108年5月21日市容會報 

)： 

廠區內有水池，且夏季時廠區雜草生長

速度快，本隊會要求臺鐵臺北機廠增加

清理頻率，本隊亦配合於清理後確實檢

查。 

臺鐵臺北機廠(108年6月17日電子郵

件)： 

一、針對市容會報列管範圍，上月前往

清潔之時間為108年5月23日星期四，清

潔成果如附件照片，當日除進行環境清

潔外，亦有噴灑農藥及針對水溝部分傾

倒漂白藥水消毒，並亦同時知會貴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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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隊派員於清潔當日同步會勘。 

二、本廠皆固定每月派員前往環境清潔

及簡易消毒，108年6月將預計於下週擇

日前往清掃，若有確定日期將會告知貴

區及區清潔大隊。 

三、後續將依上述辦理方式，持續進行

環境維護。 

臺鐵臺北機廠 (108年 7月 3日電子郵

件)： 

一、本廠近期前往清潔及簡易消毒之時

間為108年6月28日星期五，已針對市容

會報列管範圍，前往清潔及簡易消毒，

當日亦有信義區清潔隊派員同步會勘，

成果如附件。 

二、本廠皆固定每月派員前往環境清潔

及簡易消毒，並同時知會信義區清潔

隊。 

三、後續將依上述辦理方式，持續進行

環境維護。 

里辦公處(108年7月29日市容會報)： 

本里前多次重申，請臺鐵臺北機場清潔

場地時知會本里前往，惟均未獲回應，

僅通知清潔隊而未通知本里，本里將擇

期偕同衛生局及環保局聯合稽查是否有

病媒蚊孳生問題。 

臺鐵臺北機廠(108年8月19日電子郵

件)： 

一、針對本廠被列管範圍 (案號：

1070302)，目前係固定每月派員前往環

境清潔及簡易消毒，並同時知會信義區

清潔隊派員於清潔當日同步會勘。  

二、惟因本廠現址位於桃園富岡，對於

舊廠環境管理著實鞭長莫及，已於108

年8月14日(星期三)找廠商前往舊廠場

勘，待廠商報價簽准後，每月固定1日

委外進行舊廠環境清潔維護。  

三、並依上個月市容會報會議紀錄，確

認清潔日期後，除知會信義區清潔隊外

將併同通知新仁里里辦，持續進行環境

維護。 

臺鐵臺北機廠(108年9月20日電子郵

件)： 

一、針對市容會報列管範圍，上月前往

清潔之時間為109年9月11日星期三，有

同時知會信義區清潔隊派員及新仁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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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於清潔當日同步會勘，清潔成果如附

件照片。 

二、本次開始外包施作，當日除進行環

境清潔外，亦有噴灑農藥及針對水溝部

分傾倒漂白藥水消毒。 

三、後續本廠皆固定每月委外前往環境

清潔及簡易消毒，持續進行環境維護。 

106

12 

01 

新

仁

里

辦

公

處 

市民大道 5段

36號周圍（臺

鐵宿舍區）廢

棄物堆積，環

境髒亂，請臺

鐵臺北機廠儘

速處理，以維

環境衛生。 

106年12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36318

00號函 

 

107 年 1 月

19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0072

6號函 

 

107 年 2 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0367

9號函 

 

107 年 3 月

1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0593

1號函 

 

107年5月1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1080

7號函 

 

107 年 5 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1350

1號函 

 

107 年 6 月

28 日 北 市

107年1月15日

鐵 企 綜 字 第

1070001548 號

函 

 

 

 

 

 

 

 

 

107年1月26日

鐵 企 綜 字 第

1070002522 號

函 

 

 

 

 

 

 

 

 

 

 

107年2月26日

鐵 企 綜 字 第

1070006181 號

函 

 

 

 

 

 

 

 

 

臺灣鐵路管理局: 

查本案本局前於106年12月21日至現場

張貼限期清理資源回收廢棄物公告時，

遇堆積資源回收廢棄物之行為人，斯時

本局請該行為人限期清理，該行為人承

諾清理；107年1月12日本局電洽該行為

人儘速清理，該行為人承諾三天內清

理，倘後續未完成清理，本局將另行委

請廠商清運該處資源回收廢棄物。 

臺灣鐵路管理局(107年1月17日市容會

報):若行為人後續未處理，1月底前請

廠商清運廢棄物。 

臺灣鐵路管理局: 

查107年1月17日市容會報會議後，本局

電洽堆積資源回收廢棄物之行為人，該

行為人表示旨揭宿舍周圍廢棄物已清理

完畢，合先敘明。次查107年1月19日本

局至現場勘查，大部分資源回收廢棄物

已清除，惟旨揭宿舍門口尚有一些廢棄

物，本局後續將委請廠商清理該處廢棄

物。 

臺灣鐵路管理局(107年2月14日市容會

報):已委請廠商處理廢棄物。 

里辦公處(107年2月14日市容會報): 

案址仍有多部廢棄車輛(汽機車)及路面

窟窿，請臺鐵處理。 

臺灣鐵路管理局: 

有關市容會報列管旨揭環境髒亂、遭堆

積廢棄物情形，係遭外人堆放資源回收

物，經通知行為人後，已將堆放物清

除。另查路面窟窿、遭停放車輛一節，

本局已僱請廠商辦理路面補平並將通知

車主限期移車及設置圍籬，俾免遭停放

或棄置車輛。 

臺灣鐵路管理局(107年3月14日市容會

報):路面不平、報廢車輛皆已處理，環

境部分也已架設圍籬防止遭人丟廢棄

物。 

B 本案繼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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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民 字 第

107601640

1號函 

 

107 年 7 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1931

3號函 

 

107 年 8 月

21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2218

3號函 

 

107 年 9 月

26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2573

3號函 

 

107年10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2830

1號函 

 

107年12月

4日北市信

民 字 第

107603229

3號 

 

107年12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3426

7號函 

 

108 年 1 月

22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0198

6號函 

 

 

 

107年3月20日

鐵 企 綜 字 第

1070008822 號

函 

 

 

 

 

 

 

 

 

107年5月3日鐵

企 綜 字 第

1070014614 號

函 

 

 

 

107年5月28日

鐵 企 綜 字 第

1070018237 號

函 

 

 

 

 

 

 

 

 

 

 

 

 

 

 

 

 

 

 

107年8月27日

里辦公處(107年3月14日市容會報):會

後請臺鐵偕同里辦公處查證本案缺失是

否皆已改善。 

臺灣鐵路管理局: 

1.有關市容會報列管（編號1061201）

環境髒亂、遭堆積廢棄物情形，廢棄物

已清理完成，並已設置車阻、圍籬及路

面補平，另現場尚有3輛車無法聯繫車

主，本局已洽請三張犁派出所協助通知

車主移車。2.前案經主席裁示現勘查看

改善情形一節，本局已聯絡新仁里吳里

長，里長表示將於下次開會前排時間現

勘。 

里辦公處(107年4月27日市容會報):里

內巡查仍發現垃圾、廢棄機車 

臺灣鐵路管理局: 

有關市容會報列管（編號1061201）宿

舍周邊環境遭丟棄垃圾情形，本局將請

合約廠商定期每月巡視環境、清理垃

圾。  

里辦公處(107年5月23日市容會報):應

每週2次巡檢環境、清理垃圾。 

臺灣鐵路管理局: 

有關市容會報列管（編號1061201）宿

舍周邊環境巡視清潔，本局將評估增加

巡檢頻率。 

臺灣鐵路管理局(107年6月20市容會

報):已請開口合約廠商增加巡檢頻率，

每月增加1-2次。 

里辦公處(107年6月20市容會報):請確

認增加巡檢次數，另針對會中提供的照

片地點(559巷底)進行除草。 

臺灣鐵路管理局(107年7月18日市容會

報): 

559巷底已除草完畢，宿舍周邊環境每

月增加巡檢頻率1-2次。 

臺灣鐵路管理局107年8月14日 email 回

復最新辦理情形: 

本局合約廠商於107/08/03及107/08/06

在信義區辦理環境清理作業；如有發現

應處理事項，請立即通知，本局將配合

清理，共同維護市容。 

里辦公處(107年8月15日市容會報)： 

請臺鐵能清楚訂出維護期程。 

臺灣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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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3月6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0577

91號函 

 

108 年 3 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0763

4號函 

 

108年4月

26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104

1號函 

 

108 年 5 月

27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1372

3號函 

 

108 年 6 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1560

5號函 

 

108年8月2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2027

5號函 

 

108 年 8 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2206

3號函 

鐵 企 綜 字 第

1070032620號 

函 

 

 

 

 

107年10月4日

鐵 企 綜 字 第

1070037341 號

函 

 

有關市容會報列管（編號1061201）宿

舍周邊環境維護期程，本局將請合約廠

商每月2次巡視環境、清理垃圾。 

新仁里辦公處(107年9月19日市容會

報)： 

臺鐵及臺北機廠分3塊區域維護，請指

定窗口積極處理。 

臺灣鐵路管理局: 

有關列管編號1061201臺北市市民大道5

段36號周圍（臺鐵宿舍區）環境維護一

案，業於107年9月底完成宿舍周圍垃圾

及雜草清除。 

臺灣鐵路管理局(108年2月26日電子郵

件)： 

有關臺北市信義區市民大道五段36巷臺

鐵局宿舍區周邊環境，於107/12/10及

107/12/26 現 場 環 境 巡 視 ， 並 將 於

108/2/26下午至現場巡視。因本局於市

民大道五段42、46號辦理宿舍整修工

程，將督導承攬廠商維持周邊環境清

潔。 

臺灣鐵路管理局（108年2月27日市容會

報）： 

預計3月底前整修完畢再做環境總整

理。 

臺灣鐵路管理局（108年3月19日電子郵

件）： 

本局於3/7、3/18現場巡視，因有宿舍

整修工程尚在進行中，周邊環境與前次

市容會報情形大致相同，惟建物四周雜

草叢生，本局工務單位已派請合約廠商

於3月底前辦理清除雜草。 

臺灣鐵路管理局（108年4月18日電子郵

件）： 

本案業於108/03/26、108/04/16現場清

除雜草。兩次清理均有通知新仁里吳里

長，里長知悉並指示由本局工務單位逕

行處理。 

臺灣鐵路管理局（108年5月20日電子郵

件）： 

本局於 5/19現場巡視（現況如附照

片），另將於5月底前第二次巡視。 

臺灣鐵路管理局（108年6月4日電子郵

件）： 

有關列管編號1061201市民大道 5段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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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周圍（臺鐵宿舍區）廢棄物堆積、環

境髒亂積一案，本局於5/30現場巡視

（如附照片），宿舍周邊環境暫無髒亂

情形，6月上旬將再安排巡視環境。惟

繼前次（108/04/16）除草後，雜草又

有長出，本局工務單位已派請合約廠商

於6/21前辦理清除雜草。 

里辦公處（108年6月19日市容會報）： 

有關舊宿舍區屋頂屋瓦生長青苔一事，

正如方才說的是小黑蚊易滋生之棲地，

本里會後提供照片予臺鐵了解。 

臺灣鐵路管理局（108年7月3日電子郵

件）： 

本局經管市民大道五段36巷1號（簡稱

後棟）及市民大道五段38、40、42、46

號（簡稱前棟）2棟宿舍，屋頂並無長

青苔情形，部分雜物業已清理完畢（如

附照片）。 

臺灣鐵路管理局（108年8月19日電子郵

件）： 

有關列管編號1061201市民大道五段36

巷宿舍周邊環境一案，於8/15（四）現

場巡視，周邊環境如附照片，宿舍前方

空地環境尚可，宿舍後方又有長出雜

草，本局將洽請合約廠商於8月底前辦

理除草。 

臺灣鐵路管理局（108年9月20日電子郵

件）： 

本局於8/31除草完畢（如附照片）； 

於9/18現場巡視，周邊環境尚可（如附

照片）。 

里辦公處(108年9月24日市容會報)： 

3台廢棄機車請處理拖吊。 

106 

07 

臨 

2 

 

新

仁

里

辦

公

處 

臺鐵機廠全區

古蹟保留，請

文化部善盡全

區維護管理之

責任。 

106 年 7 月

21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20531

00號函 

 

106 年 8 月

21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23530

00號函 

 

 

 

 

 

 

 

 

 

 

 

 

106年9月30日

文化部(106年8月16日市容會報):本廠

已派員進駐廠區每日巡檢清潔、定期消

毒。 

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106年9月20日市

容會報):本中心9/19已現場查看廠區，

1週後再進行複檢。 

文化部(106年9月20日市容會報):本部

配合辦理。 

里辦公處(106年9月20日市容會報):文

化部宿舍區部分已形同廢墟，建請文化

部剷平當成綠地或草皮。 

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 

B 1.請文化部

臺北機場處

理雀榕及鐵

皮問題。 

2.本案繼續

列管。 



39 

106 年 9 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27175

00號函 

 

106年10月

20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29970

00號函 

 

106年11月

17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32964

00號函 

 

106年12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36318

00號函 

 

107 年 1 月

19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0072

6號函 

 

107 年 2 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0367

9號函 

 

107 年 3 月

1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0593

1號函 

 

107年5月1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北市信健二字

第 10630350200

號函 

 

 

 

 

 

 

 

 

 

 

 

 

 

 

 

 

 

107年3月21日

文 源 字 第

1073007705 號

函 

 

 

 

 

 

 

 

 

 

 

 

 

 

 

 

 

 

 

 

 

 

本中心業依旨揭會議主席裁示於106年9

月28日上午對臺鐵機廠全區再次進行登

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經複查通過。 

文化部(106年10月18日市容會報):本部

持續定期巡檢環境，另本部對里辦公處

建議(宿舍區改成綠地或草皮)已在評估

當中。 

里辦公處(106年11月15日市容會報):請

文化部1個月內做好環境清潔部分，下

個月里辦公處查證後若無問題即可解

管。 

文化部(106年12月19日市容會報):本部

持續定期清潔環境。 

文化部(107年1月17日市容會報):本部

持續定期整理及清潔環境。 

文化部(107年2月14日市容會報):本部

持續定期整理及清潔環境。 

里辦公處(107年3月14日市容會報):已

與文化部現勘，案址圍籬倒塌及環境仍

髒亂。 

文化部: 

3/12辦理現勘，會勘結論為以下：1.西

側宿舍區垃圾定期維護已清理完成，現

場無積水及瓶罐等病媒孳生源；原台鐵

宿舍遺留之施工圍籬、瓦礫請文化部清

運。2.文化部請就園區外牆及圍籬上之

塗鴉適度清除。3.園區內之維修坑內大

致良好，日後仍請定期整理。 

文化部(107年4月18日 email):1.已請本

園區清潔廠商加強定期整理陳情範圍

(西側宿舍區)遭民眾棄置之民生垃圾，

屬營建廢棄物及外牆塗鴉部分，現正簽

辦改善工程招標中，將盡速發包。2.維

修坑維護暫無應辦事項，將督促廠商維

持清潔狀況。 

里辦公處(107年4月27日市容會報):案

址仍有垃圾(會上提供照片)，請文化部

處理。 

文化部(107年5月2日 email):里辦公處

反映之缺失已清理完畢(附照片)。 

里辦公處(107年5月23日市容會報):案

址廠區很大，請文化部定期維護清理。 

文化部(107年6月20日市容會報):年底

前完成宿舍區規劃設計招標。 

文化部(107年7月18日市容會報):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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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01080

7號函 

 

107 年 5 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1350

1號函 

 

107 年 6 月

28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1640

1號函 

 

107 年 7 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1931

3號函 

 

107 年 8 月

21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2218

3號函 

 

107 年 9 月

26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2573

3號函 

 

107年10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2830

1號函 

 

107年12月

4日北市信

民 字 第

107603229

3號 

 

 

 

 

 

 

 

 

 

 

 

 

107年8月24日

文 源 字 第

1071024796 號

函 

 

 

 

 

 

 

 

 

 

 

 

 

 

 

 

 

 

 

 

107年10月4日

文 源 字 第

1071028506 號

函 

 

 

 

 

 

 

 

託廠商定期消毒、割草，並每天定期巡

視，以維園區整潔。 

文化部臺北機廠107年8月10日 email 回

復: 

1.已請植栽廠商定期除草。 

2.已請清潔廠商定期消毒，並每天巡視

園區，定期派員做垃圾清掃。 

文化部文化資源司臺北機廠(107年8月

15日市容會報)： 

會後將於內部會議討論針對西宿舍區加

強環境維護。 

文化部: 

本案依決議事項，臺北機廠已知會園區

內植栽廠商與清潔廠商，針對西宿舍加

強環境維護，並拍照做紀錄以供備查。 

文化部臺北機廠(107年9月17日 email回

復)： 

1.已請植栽廠商定於8月24日及9月15日

定期除草，並拍照做紀錄。 

2.清潔廠商每天巡視西宿舍區環境，定

期做垃圾清掃。 

文化部臺北機廠(107年9月19日市容會

報)： 

1.本司可辦理現勘，以釐清臺鐵總部及

臺鐵機廠各廠域權責。 

2.本案因屬古蹟區，目前採清潔維護的

方式處理，西宿舍區修復第一期規劃設

計年底前發包。 

新仁里辦公處(107年9月19日市容會

報)： 

1.文化資源司應說明修復後活化再利用

的用途。 

2.本案建請排入文資審議，傾倒平房區

前請除草推平。 

文化部: 

本案決議涉及臺北機廠事項，回復如

下： 

1.臺北機廠定位為國家鐵道博物館，西

宿舍建築群位於臺北機廠最西側，鄰近

松菸文創園區，將配合鐵道博物館園區

活用再利用之需求進行整體規劃。 

2.臺北機廠基地為國定古蹟保存範圍，

西宿舍建築群將採風貌保存原則，併同

周邊環境進行規劃設計。目前園區皆持

續定期辦理除草等清潔維護作業。 



41 

107年12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3426

7號函 

 

108 年 1 月

22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0198

6號函 

 

108年3月6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0577

91號函 

 

108 年 3 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0763

4號函 

 

108年4月

26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104

1號函 

 

108 年 5 月

27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1372

3號函 

 

108 年 6 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1560

5號函 

 

108年8月2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年10月8日文化部臺北機廠 email 補

充說明： 

1.文化部文化資源司權管範圍地址:臺

北市信義區市民大道5段48號，臺北市

信義區市民大道5段50號。 

2.補充文化部西宿舍區規劃設計維修範

圍(如圖)。 

3.在文創大樓前數戶傾倒平房前種植草

皮(因本區已納入規劃設計範圍,目前不

種植草皮) 。 

4.臺北市基隆路1段102巷口臺鐵廠區

（原松山油漆行的土地）非文化部管理

範圍。 

文化部臺北機廠(108年2月26日電子郵

件回復)： 

1.臺北機廠於1月23日邀請英國鐵橋國

際文化遺產研究所所長辦理第1場整體

規劃講座(當日有信義社大，文史守護

聯盟、台鐵局，亦電話邀請里長撥冗參

加)。 

2.臺北機廠於2月14日邀請德國鐵路博

物館副館長辦理第 2場整體規劃講

座,,(當日參加團體有:區長、信義社

大，文史守護聯盟及台鐵局，亦電話邀

請里長撥冗參加)。 

3.臺北機廠預計108年5月中旬辦理第3

場全園區整體規劃案講座，屆時歡迎區

長、里長及其他有興趣文化人共同參與

並提供寶貴建議。 

4.臺北機廠西宿舍規劃設計案於108年1

月8日決標，目前進行第一階段[基本設

計]，依序為第二階段 [細部設計]，第

三階段[工程招標文件]，第四階段[工

程發包]。 

里辦公處（108年2月27日市容會報）： 

1.本里認應於規劃設計前先召開公聽

會，聽取里民意見，未來是否可參與廠

商規劃設計的討論。 

2.另建議該區推成平地，以免孳生蚊蟲

並成為治安死角，因已有遊民在該處搭

帳篷。 

文化部臺北機廠(108年2月27日市容會

報) ： 

主管機關文化資產局表示在尚未施工

前，古蹟範圍不允許進入清理，惟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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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02027

5號函 

 

108 年 8 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2206

3號函 

 

 

 

 

 

 

 

 

 

 

 

 

 

 

 

 

 

 

 

 

 

 

 

 

 

 

108年4月8日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08888 號

函 

 

 

 

 

 

 

 

 

 

 

 

 

 

 

108年4月10日

外圍環境本部仍會定期維護。 

清潔隊(108年2月27日市容會報)： 

請文化部清潔維護時通知本隊會同前

往。 

文化部臺北機廠(108年3月15日及18日

電子郵件回復) ： 

(一)臺北機廠預計108年5月中旬辦理第

3場全園區整體規劃案說明會，屆時將

以書面方式通知里長參加。 

(二)西宿舍區屬國定古蹟範圍，刻正依

文資法辦理規劃設計，亦定期請清潔廠

商前往打掃。另里長指出已有遊民在西

宿舍搭帳篷乙事(參附件)，經查地籍圖

該區域非屬臺北機廠範圍(為市民大道

與光復南路交叉路口人行道上)，請區

公所另洽相關單位處理。 

(三)園區清掃西宿舍房屋四周時，將通

知信義區清潔隊至現場會勘。 

文化部臺北機廠（108年3月20日市容會

報）： 

有關里長表示欲參與西宿舍規劃設計一

節，建議於5月整體規劃設計說明會時

提出。 

信義區清潔隊（108年3月20日市容會

報）： 

配合文化部時間一同前往會勘。 

信義區公所： 

本案於108年4月2日辦理現勘，會勘紀

錄摘要如下： 

一、有關文化部臺北機廠廠區周邊遊民

所在位置，經確認係於市民大道5段及

光復南路交叉口附近橋墩下的人行道

上。現場雖有搭起遮蔽帆布及衣物等，

惟尚未造成環境整潔問題及滋擾民眾情

事。社會局表示該遊民長期駐於該處，

前已列冊在案，本次經會同之社工再次

詢問渠是否同意安置，渠並無意願，故

後續請本府社會局依本市遊民安置輔導

自治條例繼續輔導及提供協助。 

二、遊民所在處之橋墩發現有管線燒焦

情況，請新工處辦理修復改善。 

三、請文化部修剪西宿舍區樹木及藤

蔓，以利陽光透射；另請移除鐵皮並將

石枕排列整齊。 

新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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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83036330

號開會通知 

108年4月18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83038586

號函 

 

 

 

 

 

 

 

 

 

 

 

 

 

 

 

 

 

 

 

 

 

 

 

 

 

 

 

 

 

 

 

 

 

 

 

 

 

 

有關市民大道5段與光復南路口(市民高

架橋墩柱及附掛管線設施遭焚毀事宜)

案，辦理現場會勘。 

新工處： 

檢送本處108年4月15日為「市民大道5

段與光復南路口(市民高架橋墩柱及附

掛管線設施遭焚毀事宜)」案，會勘紀

錄： 

1. 經與會單位現場確認， 案址處橋柱

現況有交通管制工程處與公園路燈工程

管理處原既有管線設施附掛情形， 暫

不影響通行及設備運作， 本處將先行

辦理橋體墩柱局部清潔美化及洩水管更

新改善工程，預定 5月底前改善完妥， 

屆時請相關設施單位辦理更新復舊。 

2. 本案若需新設管線及申挖情形，請

依程序逕向本府相關單位申請附掛及挖

掘事宜。 

文化部臺北機廠(108年4月17日電子郵

件) ： 

1.已於4月8日完成散落鐵皮清除。 

2.已於4月15日完成西宿舍區樹木及藤

蔓清除作業。 

3.已委託廠商辦理西宿舍石枕工程採

購,預計5月底前完成石枕堆疊整齊。 

文化部臺北機廠(108年5月20日電子郵

件) ： 

1、西宿舍區散落鐵皮清除，已於4月8

日完成。 

2、西宿舍區樹木及藤蔓清除作業，已 

於4月15日完成。 

3、西宿舍石枕堆疊整齊，已委託廠商

辦理，預計5月底前完成。 

文化部臺北機廠(108年6月5日 line 回

復) ： 

1、 更正3月份回復有關臺北機廠預計

108年5月中旬辦理第3場全園區整體

規劃案說明會，業提前於4月21日辦

理，前已以書面函文方式通知區公

所及里長參加。 

2、 預計108年7月中旬(以實際發文通知

日為準)辦理第4場全園區整體規劃

案說明會，屆時將以書面函文方式

通知里長參加。 

3、 西宿舍區散落鐵皮清除，已於4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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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27日

北市信民字第

1086017204 號

開會通知 

108年7月11日

北市信民字第

1086018496 號

函 

日完成。 

4、 西宿舍區樹木及藤蔓清除作業，已

於4月15日完成。 

5、 西宿舍石枕堆疊整齊，已於6月3日

完成。 

文化部臺北機廠(108年6月19日市容會

報) ： 

有關西宿舍因涉及文化資產保護，其散

亂木頭是否留存及清理屋頂青苔一事，

建請區公所邀集文化資產局會勘，俾憑

後續處理。 

信義區公所： 

為文化部臺北機廠西宿舍區環境清潔及

堆積木頭清理一案，辦理現場會勘。 

 

信義區公所： 

與會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意見： 

西宿舍土地為國定古蹟臺北機廠定著土

地範圍，惟目前尚非屬已指定之古蹟本

體，有關該區建築之拆除或增修，管理

單位刻正辦理修復再利用之規劃，並應

提送相關再利用計畫送古蹟歷史建築紀

念建築審議委員會審議核准後為之，管

理單位所提該建築損壞散落之木料，未

來規劃有再利用之可能，建請予以紀錄

後分類整理收存，該區內之環境維持，

請管理單位依古蹟管理維護辦法善盡管

理責任。 

會勘結論： 

請文化部臺北機廠針對西宿舍區進行下

列環境維護事項： 

一、有關西宿舍屋頂清苔，請進行消毒

作業，原全區消毒頻率為3個月1次，建

議縮短期程，以避免蚊蟲孳生。 

二、依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意見，西宿舍

區樹木非屬文化古蹟本體，其環境維持

由臺北機廠本於權責自行管理維護，臺

北機廠表示以「小樹砍除、大樹修剪枝

葉」的原則處理；另雜草一併清除。 

三、原地保留不可移置之建築損壞散落

木料，請依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意見，予

以紀錄後分類整理收存。 

文化部臺北機廠(108年7月29日市容會

報) ： 

有關區公所7月9日辦理西宿舍區環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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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及堆積木頭清理一案，執行行情如

下： 

一、廠商已於上星期消毒屋頂青苔，消

毒頻率將由每季調整為每月。 

二、植栽廠商目前簽約中，之後會以

「小樹砍除、大樹修剪枝葉」的原則處

理；另雜草皆每月清除。 

三、散落木料已通知廠商，俟建築師分

類後，就會擺設整齊，約需1個月時間

完成。 

四、8月20日本部將辦理「臺北鐵博公

民面對面」的座談會，屆時會行文邀請

區公所及里長，地點在國父紀念館的演

講廳。 

里辦公處(108年7月29日市容會報) ： 

會勘經過1個月，文化部所述西宿舍待

改善項目處理進度不符期待；屋頂青苔

消毒的方式效果有限，需有釜底抽薪的

方法；另野生雀榕應砍除，藉由陽光曝

曬，才是阻斷青苔生長的良方。 

文化部臺北機廠(108年8月16日 line 回

復) ： 

 (一)清潔廠商每個月固定派員至西宿

舍屋頂及四周消毒。 

(二)植栽廠商目前完成西宿舍樹木修

剪，後續再進行清除屋頂青苔。 

(三)西宿舍建物四周散落物木塊，已請

開口契約廠商擺設整齊，惟部分結構不

穩的建物暫時維持原樣，避免人員進入

搬運時發生危險。 

(四)8月20日本部辦理「臺北鐵博公民

面對」的座談會，已電話邀請里長參

加。 

里辦公處(108年8月20日市容會報) ： 

通興街仍有很多雀榕建請修剪。 

里辦公處(108年9月20日 line回復) ： 

有關臺北機廠東興路有很多雀榕乙事，

目前查有棵榕樹因感染褐根病，已由北

市府文化局樹保委員會勘完成，待收到

文化局會勘紀錄解除列管後，即可將榕

樹移除。 

里辦公處(108年9月24日市容會報)： 

市民大道、東興路及西宿舍屋頂尚有多

棵雀榕，另西宿舍鐵皮可能倒塌或因颱

風吹走，請速處理。 



46 

105 

11 

05 

新

仁

里

辦

公

處 

遠雄大巨蛋工

地 外 人 行 道

（忠孝東路、

光復南路側均

有 ） 低 窪 積

水，請改善。 

105年11月

29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5335606

00號函 

 

105年12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5338500

00號函 

 

106 年 1 月

20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02384

00號函 

 

106 年 2 月

18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04989

00號函 

 

106 年 3 月

24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08430

00號函 

 

106 年 4 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11597

00號函 

 

106 年 5 月

19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14096

00號函 

 

106 年 6 月

22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5年11月18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571693600

號開會通知單 

105年12月7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571998800

號函 

 

 

 

 

 

 

 

 

 

 

 

 

 

105年12月30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572910400

號開會通知單 

106年1月3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572779000號

函 

 

 

 

106年1月12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630516200

號函 

 

 

 

 

 

106年2月3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630893900號

函 

新工處: 

105年11月24日下午3時0分辦理現場會

勘。 

 

新工處: 

提案編號1051105「遠雄大巨蛋工地外

人行道（忠孝東路、光復南路側）低窪

積水」案，本處已於105年11月24日辦

理會勘研議改善方式，會勘結論分述如

下：１、有關忠孝東路4段與逸仙路 T字

路口處避車彎內積水情形，已要求遠雄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於105年12月16日前

以水泥加鋪方式(施作小型洩水坡)改

善。２、有關忠孝東路4段一側之人行

連通道積水情形(大巨蛋工地3號大門至

4號大門間)，已要求遠雄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於105年12月16日前先行施作導水

溝槽改善，俟後依改善狀況良好與否再

行研議其它改善方式。 

新工處(105年12月21日市容會報):會後

再跟里辦公處協調溝通。 

新工處: 

106年1月6日上午10時0分辦理現場會

勘。 

 

新工處: 

提案編號1051105「遠雄大巨蛋工地外

人行道（忠孝東路、光復南路側）低窪

積水」案，本處預計於106年1月6日會

同本市新仁里辦公處與遠雄營造辦理現

場會勘，針對忠孝東路4段一側之人行

連通道積水情形，協調研議改善方式。 

新工處: 

會勘結論:有關忠孝東路4 段一側之人

行連通道積水情形(大巨蛋工區2 號門

至3 號門間)，請遠雄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於106 年1 月23 日前，將人行連通道

路面以水泥加鋪方式鋪設平整並施作一

導水溝槽以利排水(詳附件說明)，確保

用路人通行權益；後續觀察其改善情形

再行研議改善方式。 

新工處: 

提案編號1051105「遠雄大巨蛋工地外

人行道（忠孝東路、光復南路側）低窪

積水」案，本處於106年1月24日至現場

B 本案繼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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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17559

00號函 

 

106 年 7 月

21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20531

00號函 

 

106 年 8 月

21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23530

00號函 

 

106 年 9 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27175

00號函 

 

106年10月

20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29970

00號函 

 

106年11月

17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32964

00號函 

 

106年12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36318

00號函 

 

107 年 1 月

19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0072

6號函 

 

 

 

 

 

 

 

 

106年3月1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631538500號

函 

 

 

 

 

 

 

 

106年4月5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632648600號

函 

 

 

 

 

 

 

106年5月3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633645300號

函 

 

 

 

 

 

 

106年5月23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634459200

號函 

 

 

 

複勘，查該處人行連通道路面已由遠雄

營造施作水泥鋪設平整完妥，後續觀察

其改善情形再行與里辦公處研議改善方

式。 

里辦公處(106年2月15日市容會報):案

址仍有積水情形，請新工處秉持專業處

理。 

新工處: 

提案編號1051105「遠雄大巨蛋工地外

人行道（忠孝東路、光復南路側）低窪

積水」案，本處於106年2月22日至現場

複勘，查該處人行連通道路面部分已由

遠雄營造施作水泥鋪設平整完妥，惟仍

有多處積水現象，本處已於106年3月1

日函請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列管遠雄營

造股份有限公司限期辦理改善。 

新工處(106年3月22日市容會報):本處

持續追蹤改善情形。 

新工處: 

提案編號1051105「遠雄大巨蛋工地外

人形道（忠孝東路、光復南路側）低窪

積水」案，本處於106年3月27日再次至

現場複勘，查該處人行連通道屋簷破損

及鋪面洩水措施尚未改善，導致遇雨天

鋪面仍有多處因積水現象，本處已於

106年3月28日函請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列管並督責遠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限期

改善完成。 

新工處: 

提案編號1051105「遠雄大巨蛋工地外

人行道（忠孝東路、光復南路側）低窪

積水」案，本處於106年4月21日至現場

複勘，查該處人行連通道屋簷破損處已

補強完妥，惟鋪面洩水措施仍尚未改

善，本處已於106年5月3日函請本市建

築管理工程處列管並督責遠雄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限期106年5月19日前改善完

成。 

新工處: 

提案編號1051105「遠雄大巨蛋工地外

人形道（忠孝東路、光復南路側）低窪

積水」案，本處於106年4月21日至現場

複勘，查該處人行連通道屋簷破損處已

補強完妥，另經本處於106年5月22日至

現場複勘鋪面積水部份已改善完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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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2 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0367

9號函 

 

107 年 3 月

1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0593

1號函 

 

107年5月1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1080

7號函 

 

107 年 5 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1350

1號函 

 

107 年 6 月

28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1640

1號函 

 

107 年 7 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1931

3號函 

 

107 年 8 月

21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2218

3號函 

 

107 年 9 月

26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年6月30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635674600

號函 

 

 

 

 

 

 

106年7月31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636633700

號函 

 

 

 

 

 

 

 

 

106年8月29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637652900

號函 

 

 

 

 

 

 

106年10月11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638831900

號函 

 

 

 

 

 

106年10月30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639570300

號函 

新工處: 

提案編號1051105「遠雄大巨蛋工地外

人行道（忠孝東路、光復南路側）低窪

積水」案，本處已於106年6月6日發文

本府都發局列管並督責遠雄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辦理改善，並於106年6月20日至

現場複勘鋪面積水部份已改善完妥，另

鋪面破損部分則以水泥加鋪方式改善完

成；後續將加強案址周邊巡檢，如有缺

失情形，即發文函請都發局予以列管。 

新工處: 

提案編號1051105「遠雄大巨蛋工地外

人行道（忠孝東路、光復南路側）低窪

積水」案，有關人行道鋪面破損部分，

已由遠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水泥加鋪

方式改善完成；本處後續將加強案址周

邊巡檢，如有缺失情形，即發文函請都

發局予以列管並限期改善。 

里辦公處(106年8月16日市容會報):人

行道仍有積水情形。 

新工處(106年8月16日市容會報):本處

會持續定期巡檢。 

新工處: 

提案編號1051105「遠雄大巨蛋工地外

人行道（忠孝東路、光復南路側）低窪

積水」案，有關人行道鋪面破損部分，

已由遠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水泥加鋪

方式改善完成；本處後續將加強案址周

邊巡檢，如有缺失情形，即發文函請都

發局予以列管並限期改善。 

新工處(106年9月20日市容會報):本處

持續定期巡檢。 

新工處: 

提案編號1051105「遠雄大巨蛋工地外

人行道(忠孝東路、光復南路側)低窪積

水」案，有關人行道鋪面破損部分，業

由遠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水泥加鋪方

式改善完成；俟後本處將加強案址周邊

巡檢，倘發現有影響公眾通行等缺失情

形，即函請本府都發局協助予以列管該

建案承造人並限期改善完成。 

新工處: 

提案編號1051105「遠雄大巨蛋工地外

人行道(忠孝東路、光復南路側)低窪積

水」案，有關人行道鋪面破損部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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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02573

3號函 

 

107年10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2830

1號函 

 

107年12月

4日北市信

民 字 第

107603229

3號 

 

107年12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3426

7號函 

 

108 年 1 月

22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0198

6號函 

 

108年3月6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0577

91號函 

 

108 年 3 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0763

4號函 

 

108年4月

26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104

1號函 

 

 

 

 

 

 

106年11月27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640532400

號函 

 

 

 

 

 

 

 

107年1月2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641677700號

函 

 

 

 

 

107年1月29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730788600

號函 

 

 

 

 

 

 

 

 

 

107年3月6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731783600號

函 

 

 

 

 

處已於106年10月30日北市工新養字第

10639616900號函請本府都發局列管遠

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並限期於106年

11月3日前改善完成，本處屆時於限期

日至現場複查確認改善情形。 

新工處: 

提案編號1051105「遠雄大巨蛋工地外

人行道(忠孝東路、光復南路側)低窪積

水」案，有關人行道鋪面破損部分，本

處已以106年10月30日北市工新養字第

10639616900號函請本府都發局列管遠

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並限期於106年

11月3日前改善完成；後復經本處於106

年11月10日現場複查，缺失業已改善完

妥，俟後本處將持續加強該工區周邊巡

檢，以確保用路人通行權益。 

新工處: 

提案編號1051105「遠雄大巨蛋工地外

人行道(忠孝東路、光復南路側)低窪積

水」案，有關人行道鋪面破損部分，經

本處於106年11月10日現場複查，缺失

業已由遠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改善完

妥，俟後本處將持續加強該工區周邊巡

檢，以確保用路人通行權益。 

新工處: 

提案編號1051105「遠雄大巨蛋工地外

人行道(忠孝東路、光復南路側)低窪積

水」案，有關人行道鋪面破損部分，經

本處於106年11月10日派員現場複查，

缺失業已由遠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改善

完妥，俟後本處將持續加強該工區周邊

及該里區域內其餘建案施工之巡檢作

業，以確保用路人通行權益。 

里辦公處(107年2月14日市容會報):大

巨蛋工區既已停工，為何施工圍籬不斷

更換，造成本里里民不便，請權責單位

告知理由。 

新工處: 

提案編號1051105新仁里「遠雄大巨蛋

工地外人行道(忠孝東路、光復南路側)

低窪積水」案，有關工區周邊施工圍籬

不斷更換，造成里民不便部分，經查係

屬遠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臺北文

化體育園區-大型室內體育館開發計畫

─忠孝東路排水箱涵施工工程」，故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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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5 月

27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1372

3號函 

 

108 年 6 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1560

5號函 

 

108年8月2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2027

5號函 

 

108 年 8 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2206

3號函 

 

 

 

 

 

 

 

 

 

107年3月23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732508600

號函 

 

 

 

 

 

 

 

 

 

107年5月9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734144200號

函 

 

 

 

 

 

 

 

 

 

107年6月4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76007382 號

函 

 

 

 

 

 

 

整施工圍籬配置，移設人行連通道；本

工程共分4個階段，目前辦理第3階段作

業（封閉原有人行道，另增設寬度2.5

公尺人行連通道於工區內，施工區域長

度119公尺、寬度10公尺）；工期預計起

於106年11月份迄至107年10月份止。 

里辦公處(107年3月14日市容會報):人

行道又出現坑洞及髒亂，請權責單位處

理。 

新工處: 

提案編號1051105新仁里「遠雄大巨蛋

工地外人行道(忠孝東路、光復南路側)

低窪積水」案，有關工區周邊施工圍籬

不斷更換，造成里民不便一節，經查係

屬遠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臺北文

化體育園區-大型室內體育館開發計畫

─忠孝東路排水箱涵施工工程」，故調

整局部施工圍籬配置，移設人行連通

道；另有關人行連通道出現坑洞及髒亂

一節，本處將派員加強巡檢，倘查有缺

失即函請都發局協助列管遠雄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限期改善。 

新工處: 

提案編號1051105新仁里「遠雄大巨蛋

工地外人行道(忠孝東路、光復南路側)

低窪積水」案，有關人行連通道出現坑

洞及髒亂一節，本處已於107年4月20日

北市工新養字第10733647300號函請本

府都發局列管遠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限

期於107年5月4日前改善完成；後復經

本處於107年5月8日現場複勘，缺失處

已做改善，惟部分仍有不平整情形，俟

後本處將函請本府都發局再次列管遠雄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要求務必就鋪面改善

至平整無虞，以確保用路人通行安全。 

新工處: 

提案編號1051105新仁里「遠雄大巨蛋

工地外人行道(忠孝東路、光復南路側)

低窪積水」案，有關人行連通道出現坑

洞及髒亂一節，本處已於107年5月11日

北市工新養字第10733991700號函請本

府都發局列管遠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限

期於107年5月25日前辦理改善，後經本

處於限期日派員至現場複查確認，缺失

業已改善完妥，俟後本處將持續針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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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7月12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76019910

號函 

 

 

 

 

 

 

 

 

 

107年7月30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76029057

號函 

 

 

 

 

 

 

 

 

107年8月29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76040486

號函 

 

 

 

 

 

 

 

 

 

 

 

 

 

107年10月3日

區路段加強巡檢，以確保用路人通行安

全。 

新工處: 

針對大巨蛋工區近捷運國父紀念館5號

出口人行道轉角積水一節，本處將另案

擇期會邀大巨蛋工區負責人辦 

理現場會勘確認積水位置，以俾利後續

函請本府都發局責成遠雄營造辦理改

善。 

新工處(107年7月18日市容會報): 

已於107年7月17日邀集遠雄營造至現場

勘查，發現遠雄營造在忠孝東路和光復

南路口東北角曾修復一溝蓋，因材質不

同造成濕滑，已請遠雄營造在3週內改

善，俟完成後，本處將再複查。 

新工處: 

提案編號1051105，新仁里辦公處反映

「遠雄大巨蛋工地外人行道（忠孝東

路、光復南路側）均有低窪積水」案，

本處已於107年7月16日邀集遠雄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辦理現場會勘，並就兩處道

路缺失部分，請該營造公司於107年8月

10日前改善完成，以確保用路人通行安

全。 

新工處(107年8月15日市容會報)： 

本處於本(8)月7日進行現場複查已改善

完妥，將持續加強巡檢。 

新工處: 

本處已於107年7月16日邀集遠雄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辦理現場會勘，並就兩處道

路缺失部分，已請該營造公司於107年8

月10日前改善完成，後復經本處於107

年8月7日派員現場複查，缺失業已改善

完妥，俟後將持續針對工區周邊加強巡

檢，以確保用路人通行安全。 

新仁里辦公處(107年9月19日市容會

報)： 

近期大雨又積水，基隆路側溝蓋掉光，

鋼筋裸露有破洞，尾管溝工程修補後又

裸露，有公共安全疑慮，若騎士摔倒就

要國賠，本案建議打掉重新施作。 

新工處(107年9月19日市容會報)： 

已督責廠商開立通報單，進行修復更

新。 

新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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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76053446

號函 

 

 

 

 

107年10月31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76063791

號函 

 

 

 

 

 

 

 

 

 

 

 

 

 

107年12月10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76079251

號函 

 

 

 

 

 

 

 

 

 

 

 

 

 

 

107年12月27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76086751

本處已於107年7月17日邀集遠雄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辦理現場會勘，並就兩處道

路缺失部分，已請該營造公司於107年8

月10日前改善完成，後復經本處於107

年8月7日派員現場複查，缺失業已改善

完妥，俟後將持續針對工區周邊加強巡

檢，以確保用路人通行安全。 

新工處： 

針對工區近國父紀念館5號出口之人行

連通道鋪面積水部分，本處已於107年

10月19日北市工新養字第1076061085號

函請本府都發局列管遠雄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督責該營造公司須於107年11月2

日前改善完成；另為確保缺失改善無

虞，本處預計於107年11月6日辦理現場

會勘，會同該營造公司人員確認改善情

形，以確保用路人通行權益。 

新工處(107年11月29日市容會報)： 

本月6日現勘，已請遠雄營造確認缺失

位置，目前該公司針對路面積水做掃溝

處理，破損處修補並撤走木棧板等均有

相對應改善措施，後續會持續觀察與巡

檢，如有缺失，將函請都發局列管遠雄

營造改善。 

新工處： 

針對工區近國父紀念館5號出口之人行

連通道鋪面積水部分，本處已於107年

10月19日北市工新養字第1076061085號

函請本府都發局列管遠雄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督責該營造公司須於107年11月2

日前改善完成；另為確保缺失改善無

虞，本處已於107年11月6日現勘期間通

知遠雄營造會同確認缺失位置，目前該

公司針對路面積水部分做掃溝改善處

理，另破損處修補並撤走木棧板等均有

相對應改善措施，本處後續將持續觀察

與巡檢，如發現有缺失情形，將函請都

發局列管遠雄營造進場改善，以確保用

路人通行權益。 

里辦公處意見（107年12月19日市容會

報）： 

案址積水髒亂，請加強督導。 

新工處： 

針對工區近國父紀念館5號出口之人行

連通道鋪面積水部分，本處已於1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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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 

 

 

 

 

 

 

 

 

 

 

 

 

108年1月29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83009984

號函 

 

 

 

 

 

 

 

 

108年2月25日

北市都秘字第

1083017754 號

函 

 

 

 

 

 

 

 

 

 

 

108年3月14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83022805

號函 

 

 

10月19日北市工新養字第1076061085號

函請本府都發局列管遠雄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督責該營造公司須於107年11月2

日前改善完成；另為確保缺失改善無

虞，本處已於107年11月6日現勘期間通

知遠雄營造會同確認缺失位置，目前該

公司針對路面積水部分做掃溝改善處

理，另破損處修補並撤走木棧板等均有

相對應改善措施，本處後續將持續觀察

與巡檢，如發現工區周邊計畫道路及人

行道有缺失情形，將函請都發局列管遠

雄營造進場改善，以確保用路人通行權

益與安全。 

新工處： 

針對大巨蛋工區周邊道路及人行道缺失

部分，本處已分別於107年12月28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1076087422號函及108年1

月14日北市工新養字第1083005916號函

請本府都發局列管建商（遠雄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並督責該營造公司須於108

年1月21日及28日前將現場缺失陸續改

善完成，本處將持續觀察與巡檢，如發

現工區周邊計畫道路及人行道有缺失情

形，將持續請都發局列管遠雄營造辦理

改善，以確保用路人通行權益與安全。 

都發局： 

依1月份會議結綸，查本案無涉本局權

管，請解除列管。 

 

都發局（建管處108年2月27日市容會報

報告）： 

針對公用設施維護一節，在建築工程

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報後，本處

均要求立即做改善，經改善後會回報事

業主管機關做複查，目前均持續辦理

中。 

里辦公處（108年2月27日市容會報）： 

請新工處協助維護行人行的安全及積極

督導環境整潔，積水請機動清理。 

新工處： 

針對大巨蛋工區周邊道路缺失部分，本

處已於108年2月27日北市工新養字第

1083020682號函請本府都發局列管建商

（遠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並督責該

營造公司須於108年3月12日前將現場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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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4月1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30233 號

函 

 

 

108年5月6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43520 號

函 

 

 

108年5月30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83053932

號函 

 

 

 

 

 

108年7月1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65375 號

函 

 

 

 

 

 

108年8月7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81818 號

函 

 

 

 

 

108年8月30日

北市都秘字第

1083079810 號

函 

 

失依序改善完成，本處將持續觀察與巡

檢，以確保用路人通行權益與安全。 

新工處： 

針對大巨蛋工區周邊道路缺失部分，本

處目前仍持續辦理觀察與巡檢，並將現

場缺失陸續通報本市建管處列管建商辦

理改善事宜，以確保用路人通行權益與

安全。 

新工處： 

針對大巨蛋工區周邊道路缺失部分，本

處目前仍持續辦理觀察與巡檢，並將現

場缺失陸續通報本市建管處列管建商辦

理改善事宜，以確保用路人通行權益與

安全。 

新工處： 

本處目前針對大巨蛋工區周邊計畫道路

部分，持續辦理觀察與巡檢路面相關缺

失；另所查缺失已於108年5月21日北市

工新養字第1083052176號函請本府都發

局列管建商（遠雄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並督責該營造公司須於108年6月4

日前將現場缺失改善完成，以確保用路

人通行權益與安全。 

新工處： 

有關本處前次所查報道路缺失部分，建

商（遠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已於108

年6月20日回覆辦理改善，經本處於108

年6月25日現場複查確認其缺失均已改

善完成；本處針對大巨蛋工區周邊計畫

道路部分將持續辦理觀察與巡檢路面相

關缺失，並通知都發局督促建商辦理改

善，以確保用路人通行權益與安全。 

新工處： 

針對大巨蛋工區周邊道路缺失部分，本

處已於108年7月29日北市工新養字第

1083078802號函請本府都發局列管建商

（遠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並督責該

營造公司須於108年8月12日前將現場缺

失依序改善完成，本處將持續觀察與巡

檢，以確保用路人通行權益與安全。 

都發局： 

本案已由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依權責

督責遠雄公司進行改善，並由該處持續

觀察與巡檢，無本局應辦事項，請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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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9月2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89800 號

函 

新工處： 

針對大巨蛋工區周邊道路缺失部分，本

處已於108年7月29日北市工新養字第

1083078802號函請本府都發局列管建商

（遠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並於108年

8月29日複查現場缺失已改善完成，本

處將持續觀察與巡檢，以確保用路人通

行權益與安全。 

105 

09 

臨 

1 

新

仁 

里

辦

公

處 

建請水利處查

明處理忠孝東

路4段553巷16

弄 1-2號水溝

堵塞乙案。 

105 年 9 月

30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5329139

00號函 

 

105年10月

24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5331586

00號函 

 

105年11月

29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5335606

00號函 

 

105年12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5338500

00號函 

 

106 年 1 月

20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02384

00號函 

 

106 年 2 月

18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04989

00號函 

 

106 年 3 月

105年10月5日

北市工水下字

第 10560677600

號開會通知單 

105年10月6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566288000

號函 

105年10月7日

北市工水下字

第 10560671500

號開會通知單 

 

 

 

105年10月24日

北市工水下字

第 10566504000

號函 

 

 

 

105年10月27日

北市信健一字

第 10530380400

號函 

 

 

 

 

 

 

 

 

 

105年10月31日

北市工水秘字

水利處: 

105年10月18日上午10時辦理現場會

勘。 

 

水利處: 

105年10月5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本

案本處預定於105年10月18日辦理會

勘，據以辦理後續事宜。 

水利處: 

105年10月19日上午10時辦理現場會勘

(更正開會時間)。 

 

水利處(105年10月19日市容會報): 

105年10月18日已辦理會勘，請建管處

確認通路屬性後再依規定辦理。 

水利處: 

有關本案案址水溝阻塞情形，為進行公

私有土地道(通)路維修流程，請建管處

認定忠孝東路4 段553 巷16 弄1-2 號

（詳附件2）通路屬性，並提供相關圖

資，請於105 年11 月2 日前函復里辦公

處及本處，俾利辦理後續事宜。 

健康中心: 

1.本中心於105/10/25下午3:00至現場

會勘，該址水溝阻塞、不流通，無孑孓

滋生，現場予先行投擲蚊必滅粒劑。2.

清除孳生源及積水容器為防治登革熱最

有效的方法，建議水溝應清疏通暢方為

杜絕孳生源之道。有溝蓋水溝請加裝細

網，密度要蚊子不能進出，所有附近連

通水溝的孔洞都要加細網或是堵住，大

雨前要拆掉，雨後重新鋪設，以利排洪

與防疫，並隨時養護。3.會勘人員:林

岳良護理長、黃詩淇護理師。4.後續定

期執行社區病媒蚊密度調查。 

水利處: 

105年10月27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B 本案繼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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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08430

00號函 

 

106 年 4 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11597

00號函 

 

106 年 5 月

19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14096

00號函 

 

106 年 6 月

22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17559

00號函 

 

106 年 7 月

21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20531

00號函 

 

106 年 8 月

21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23530

00號函 

 

106 年 9 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27175

00號函 

 

106年10月

20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29970

第 10566551600

號函 

 

 

 

 

 

 

105年12月7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566978200

號函 

 

 

 

 

 

 

 

105年12月30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567266000

號函 

 

 

 

 

106年1月25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631211500

號函 

 

 

 

106年2月21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631464700

號函 

 

 

 

106年3月29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632853400

號函 

本案本處已於105年10月18日辦理會

勘，並於105年10月24日函請建管處認

定案址通路屬性，俟建管處回復後再依

規定辦理後續事宜。 

水利處(105年11月23日市容會報):建管

處已函復該案址為法定空地，之後本處

會依循新工處道路處理原則之公用地役

小組認定。 

水利處: 

105年12月6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本

案本處已於105年11月29日函請相關單

位提供公用地役小組所需資料，後續將

依「臺北市公私有土地既有道(通)路之

維修流程」辦理。 

水利處辦理情形(105年12月21日市容會

報書面意見)：本案本處預計於106年1

月底前備妥相關資料，後續將依「臺北

市公私有土地既有道（通）路之維修流

程」辦理。 

水利處: 

105年12月29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本案本處前於105年11月29日函請相關

單位提供公用地役小組所需資料，各相

關單位並已於105年12月中旬提供資

料，本處刻正彙辦中，後續將依「臺北

市公私有土地既有道(通)路之維修流

程」辦理。 

水利處: 

106年1月24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案

址經建管處確認為法定空地，刻正依

「臺北市公私有土地既有道(通)路之維

修流程」辦理，本處已於106年1月23日

彙整資料提送至公用地役小組，俟認定

結果辦理後續事宜。 

水利處: 

106年2月20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案

址經建管處確認為法定空地，刻正依

「臺北市公私有土地既有道(通)路之維

修流程」辦理，本處已於106年1月23日

彙整資料提送至公用地役小組，俟認定

結果辦理後續事宜。 

水利處: 

106年3月27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案

址經建管處確認為法定空地，刻正依

「臺北市公私有土地既有道(通)路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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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號函 

 

106年11月

17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32964

00號函 

 

106年12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6336318

00號函 

 

107 年 1 月

19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0072

6號函 

 

107 年 2 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0367

9號函 

 

107 年 3 月

1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0593

1號函 

 

107年5月1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1080

7號函 

 

107 年 5 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1350

1號函 

 

107 年 6 月

 

 

 

106年4月28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633229200

號函 

 

 

 

106年5月25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633552900

號函 

 

 

 

 

 

 

106年6月30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634009800

號函 

 

 

 

 

 

 

106年7月28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634405300

號函 

 

 

 

 

 

 

 

 

106年8月24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635771400

修流程」辦理，本處已於106年1月23日

彙整資料提送至公用地役小組，俟認定

結果辦理後續事宜。 

水利處: 

106年4月27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案

址經建管處確認為法定空地，刻正依

「臺北市公私有土地既有道(通)路之維

修流程」辦理，本處已於106年1月23日

彙整資料提送至公用地役小組，俟認定

結果辦理後續事宜。 

水利處: 

106年5月24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案

址經建管處確認為法定空地，刻正依

「臺北市公私有土地既有道(通)路之維

修流程」辦理，本處已於106年1月23日

彙整資料提送至公用地役小組，本府並

於106年5月24日召開「臺北市公私有土

地供巷道使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

認定小組」第10次委員會議，俟認定結

果辦理後續事宜。 

水利處: 

106年6月29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案

址經建管處確認為法定空地，本處前於

106年1月23日彙整資料提送至公用地役

小組，本府並於106年5月24日召開「臺

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用公用地役關

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第10次委員會

議，會議結論請本處辦理後續改善事

宜，本處預定於106年6月30日前與里長

協調改善事宜。 

水利處: 

106年7月27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案

址經建管處確認為法定空地，本處前於

106年1月23日彙整資料提送至公用地役

小組，本府並於106年5月24日召開「臺

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用公用地役關

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第10次委員會

議，會議結論由本處逕予辦理改善，經

本處與里長溝通後，里長仍請本處提送

「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用公用地

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審議，後

續將依程序辦理。 

水利處: 

106年8月23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案

址經建管處確認為法定空地，本處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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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1640

1號函 

 

107 年 7 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1931

3號函 

 

107 年 8 月

21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2218

3號函 

 

107 年 9 月

26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2573

3號函 

 

107年10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2830

1號函 

 

107年12月

4日北市信

民 字 第

107603229

3號 

 

107年12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7603426

7號函 

 

108 年 1 月

22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0198

號函 

 

 

 

 

 

 

 

 

 

 

106年9月28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636190500

號函 

 

 

 

 

 

 

 

 

 

 

106年10月27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636479900

號函 

 

 

 

 

 

 

 

 

 

 

106年11月27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636836400

號函 

 

 

106年1月23日彙整資料提送至公用地役

小組，本府並於106年5月24日召開「臺

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用公用地役關

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第10次委員會

議，會議結論由本處逕予辦理溝底洩水

坡度改善，經本處與里長溝通後，因里

長要求需側溝更新及路面銑鋪，故里長

仍請本處提送「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

道使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

組」審議確認公用地役屬性，後續將依

程序辦理。 

水利處: 

106年9月27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案

址經建管處確認為法定空地，本處前於

106年1月23日彙整資料提送至公用地役

小組，本府並於106年5月24日召開「臺

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用公用地役關

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第10次委員會

議，會議結論由本處逕予辦理溝底洩水

坡度改善，經本處與里長溝通後，因里

長要求需側溝更新及路面銑鋪，故里長

仍請本處提送「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

道使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

組」審議確認公用地役屬性，後續將依

程序辦理。 

水利處: 

106年10月27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案址經建管處確認為法定空地，本處前

於106年1月23日彙整資料提送至公用地

役小組，本府並於106年5月24日召開

「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用公用地

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第10次委

員會議，會議結論由本處逕予辦理溝底

洩水坡度改善，經本處與里長溝通後，

因里長要求需側溝更新及路面銑鋪，故

里長仍請本處提送「臺北市公私有土地

供巷道使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

定小組」審議確認公用地役屬性，後續

將依程序辦理。 

水利處: 

106年11月24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1.案址經建管處確認為法定空地，本處

前於106年1月23日彙整資料提送至公用

地役小組，本府並於106年5月24日召開

「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用公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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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號函 

 

108年3月6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0577

91號函 

 

108 年 3 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0763

4號函 

 

108年4月

26日北市

信民字第

108601104

1號函 

 

108 年 5 月

27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1372

3號函 

 

108 年 6 月

25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1560

5號函 

 

108年8月2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2027

5號函 

 

108 年 8 月

23 日 北 市

信 民 字 第

108602206

3號函 

 

 

 

 

 

 

 

 

 

 

 

 

 

 

 

107年1月2日北

市工水秘字第

10637274400號

函 

 

 

 

 

 

 

 

 

 

 

 

 

 

 

 

 

 

107年1月24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733237600

號函 

 

 

 

 

 

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第10次委

員會議，會議結論由本處逕予辦理溝底

洩水坡度改善，經本處與里長溝通後，

因里長要求需側溝更新及路面銑鋪，故

里長仍請本處提送「臺北市公私有土地

供巷道使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

定小組」審議確認公用地役屬性。2.本

案已於106年11月21日由本府召開「臺

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用公用地役關

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會議，俟會議

紀錄送達後，本處將據以辦理後續事

宜。 

里辦公處(106年12月19日市容會報):請

水利處儘快告知里辦公處會議紀錄結

論。 

水利處: 

106年12月29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1.案址經建管處確認為法定空地，本處

前於106年1月23日彙整資料提送至公用

地役小組，本府並於106年5月24日召開

「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用公用地

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第10次委

員會議，會議結論由本處逕予辦理溝底

洩水坡度改善，經本處與里長溝通後，

因里長要求需側溝更新及路面銑鋪，故

里長仍請本處提送「臺北市公私有土地

供巷道使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

定小組」審議確認公用地役屬性。2.經

106年11月21日「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

巷道使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

小組」討論後，決議為：「因案址路段

兩端非緊鄰計畫道路，且僅供人行使用

非車行通路，依臺北市公私有土地既有

道(通)路之維護(修)流程註5規定：『兩

端需鄰接計畫道路，且無管制措施』，

故本案尚不符本維修流程範疇」。 

水利處: 

107年1月23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1.

案址經建管處確認為法定空地，本處前

於106年1月23日彙整資料提送至公用地

役小組，本府並於106年5月24日召開

「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用公用地

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第10次委

員會議，會議結論由本處逕予辦理溝底

洩水坡度改善，經本處與里長溝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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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3月5日北

市工水秘字第

10733570600號

函 

 

 

 

 

 

107年3月21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733830100

號函 

 

 

 

 

 

 

107年5月9日北

市工水秘字第

10734429800號

函 

 

 

 

 

107年5月30日

北市工水秘字

因里長要求需側溝更新及路面銑鋪，故

里長仍請本處提送「臺北市公私有土地

供巷道使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

定小組」審議確認公用地役屬性。2.經

106年11月21日「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

巷道使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

小組」討論後，決議為：「因案址路段

兩端非緊鄰計畫道路，且僅供人行使用

非車行通路，依臺北市公私有土地既有

道(通)路之維護(修)流程註5規定：『兩

端需鄰接計畫道路，且無管制措施』，

故本案尚不符本維修流程範疇」。 

里辦公處(107年2月14日市容會報):本

案公用地役小組決議不通過，仍請水利

處辦理溝底洩水坡度改善(依106年5月

24日第10次委員會議結論)。 

水利處: 

107年3月2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本案經106年11月21日「臺北市公私有

土地供巷道使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

全認定小組」討論，決議為不符維修流

程範疇，故本處歉難協助更新案址側

溝。 

里辦公處(107年3月14日市容會報):案

址積水問題仍請水利處辦理改善。 

水利處： 

107年3月20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本案經106年11月21日「臺北市公私有

土地供巷道使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

全認定小組」討論，決議為不符維修流

程範疇，故本處歉難協助更新案址側

溝。 

里辦公處(107年4月27日市容會報)： 

案址積水問題仍須處理，請權責單位辦

理改善。 

水利處： 

107年5月7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本案屬私有地範圍，經提報106年11月

21日本府「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

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

討論，決議本案未符合公用地役或有公

共安全顧慮之要件，故仍需俟取得土地

無償使用同意書後始得據以辦理。 

水利處: 

107年5月29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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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76007566

號函 

 

 

 

 

107年7月5日北

市工水秘字第

1076012708 號

函 

 

 

 

 

 

 

 

 

107年7月27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76016345

號函 

 

 

 

 

107年8月29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76021308

號函 

 

 

 

 

 

107年10月5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76034304

號函 

 

 

 

 

107年10月26日

北市工水秘字

本案屬私有地範圍，經提報106年11月

21日本府「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

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

討論，決議本案未符合公用地役或有公

共安全顧慮之要件，故仍需俟取得土地

無償使用同意書後始得據以辦理。 

水利處： 

本案屬私有地範圍，經提報106年11月

21日本府「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

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

討論，決議本案未符合公用地役或有公

共安全顧慮之要件，故仍需俟取得土地

無償使用同意書後始得據以辦理。 

水利處(107年7月18日市容會報)： 

本案經「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用

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認

定為私地，故仍需俟取得土地無償使用

同意書後始得據以辦理。 

水利處： 

107年7月26日最新辦理情形：本案屬私

有地範圍，經提報106年11月21日本府

「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用公用地

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討論，決

議本案未符合公用地役或有公共安全顧

慮之要件，故仍需俟取得土地無償使用

同意書後始得據以辦理。 

水利處： 

107年8月28日最新辦理情形：本案經洽

本局新工處，並無提報案址至公用地役

小組之紀錄。另本處提報106年11月21

日本府「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用

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討

論，決議本案未符合公用地役或有公共

安全顧慮之要件，故仍需俟取得土地無

償使用同意書後始得據以辦理。 

水利處： 

107年10月4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本

案屬私有地範圍，經提報106年11月21

日本府「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用

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討

論，決議本案未符合公用地役或有公共

安全顧慮之要件，故仍需俟取得土地無

償使用同意書後始得據以辦理。 

水利處： 

107年10月25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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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76038177

號函 

 

 

 

 

107年12月12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76044597

號函 

 

 

 

 

 

 

 

 

108年1月2日北

市工水秘字第

1076047971 號

函 

 

 

 

 

108年1月29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86013570

號函 

 

 

 

 

 

 

 

 

 

 

 

 

 

 

 

本案屬私有地範圍，經提報106年11月

21日本府「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

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

討論，決議本案未符合公用地役或有公

共安全顧慮之要件，故仍需俟取得土地

無償使用同意書後始得據以辦理。 

水利處： 

107年12月10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本案屬私有地範圍，經提報106年11月

21日本府「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

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

討論，決議本案未符合公用地役或有公

共安全顧慮之要件，故仍需俟取得土地

無償使用同意書後始得據以辦理。 

里辦公處意見（107年12月19日市容會

報）： 

本案歷時逾2年，水利處處理情形與民

眾期待不一，建請提上級單位處理。 

水利處： 

107年12月28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本案屬私有地範圍，經提報106年11月

21日本府「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

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

討論，決議本案未符合公用地役或有公

共安全顧慮之要件，故仍需俟取得土地

無償使用同意書後始得據以辦理。 

水利處： 

108年1月28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本

案本處已於108年1月18日辦理施工前會

勘，會勘現場里長表示要求道路銑鋪，

因本案係屬私有地範圍，經提報106年

11月21日本府「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

道使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

組」討論，決議本案未符合公用地役或

有公共安全顧慮之要件，故仍需俟取得

土地無償使用同意書後始得據以辦理。 

信義區公所(108年2月20日電話洽詢)： 

本案依前次主席裁示，依水利處建議，

由區承辦人會後向里辦公處確認是否同

意解管，經向里辦公處確認，該案評估

重提公用地役關係中，故請繼續列管。 

里辦公處（108年2月27日市容會報）： 

本案緣於水溝堵塞須進行順平，惟順平

作業須開挖馬路，新工處表示未符規

定，水利處與新工處同屬工務局，卻有



63 

 

 

108年3月12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86018991

號函 

108年4月1日北

市工水秘字第

1086021928 號

函 

 

 

 

 

108年5月2日北

市工水秘字第

1086027495 號

函 

 

 

 

 

108年5月6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43520 號

函 

 

 

108年5月30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83053932

號函 

 

 

 

108年5月31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86032570

號函 

 

 

 

 

108年7月1日北

市工水秘字第

不同的表述，案件歷時2年餘，仍未獲

得解決。 

水利處： 

本案預定於108年3月底前辦理會勘釐

清。 

 

水利處： 

108年3月28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本

案本處已於108年3月26日辦理會勘，有

關本處辦理溝底洩水坡度改善部分，因

里長表示希望與路面一併施作，本處將

俟新工處提送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

認定小組審議，通過後再辦理後續事

宜。 

水利處： 

108年4月30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本案本處已於108年3月26日辦理會勘，

有關本處辦理溝底洩水坡度改善部分，

因里長表示希望與路面一併施作，本處

將俟新工處提送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

全認定小組審議，通過後再辦理後續事

宜。 

新工處： 

本處將依水利處108年3月28日北市工水

下字第1086022174號函及貴所108年4月

2日北市信建字第1086008387號函配合

辦理後續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

小組審議提報事宜。 

新工處： 

本處已依水利處108年3月28日北市工水

下字第1086022174號函及貴所108年4月

2日北市信建字第1086008387號函結論

及說明事項，配合辦理後續公用地役關

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審議提報，並將

俟審議結果辦理後續事宜。 

水利處： 

108年5月30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本案本處前已於108年3月26日辦理會

勘，有關本處辦理溝底洩水坡度改善部

分，因里長表示希望與路面一併施作，

本處將俟新工處提送公用地役關係暨公

共安全認定小組審議，通過後再辦理後

續事宜。 

水利處： 

108年6月27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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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037713 號

函 

 

 

 

 

108年7月1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65375 號

函 

 

 

 

108年7月2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67518 號

函 

 

 

 

 

 

 

 

 

 

 

108年7月12日

北 市 信 仁 字

108035號 

 

 

 

 

 

 

 

 

 

108年7月16日

北市信建字第

1086018822 號

函 

 

 

本案本處前已於108年3月26日辦理會

勘，有關本處辦理溝底洩水坡度改善部

分，因里長表示希望與路面一併施作，

本處將俟新工處提送公用地役關係暨公

共安全認定小組審議，通過後再辦理後

續事宜。 

新工處： 

本處已依水利處108年3月28日北市工水

下字第1086022174號函及貴所108年4月

2日北市信建字第1086008387號函結論

及說明事項，配合辦理後續公用地役關

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審議提報，並將

俟審議結果辦理後續事宜。 

新工處(致新仁里辦公處函)： 

一、請新仁里辦公處協助取得該路段全

數土地所有權人使用同意書，如無

法全數取得請里辦公處來文說明，

以利本處辦理後續認定維護事宜。 

二、副請本處工程配合科提供該處地籍

圖、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土地登記

簿謄本。 

三、本案請各單位於108年7月8日前彙

整函復本處，將俟各單位提供相關

資料彙整後，儘速依據臺北市公私

有土地既有道(通)路之維修流程，

提送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

小組審議。 

新仁里辦公處(致區公所函)： 

一、請區公所函轉本府新建工程處有關

本里「信義區忠孝東路4段553巷16

弄口溝蓋處至忠孝東路4段553巷16

弄1-5號基地範圍」欲辦理通路鋪

面更新案。 

二、檢送105年9月21日下午7時30分召

開之里「忠孝東路4段553巷16弄兩

側紅磚人行道鋪面更新」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紀錄1份供參。 

三、圖說斜線部分非旨揭基地範圍內，

請修正。 

信義區公所(致新工處函)： 

一、函轉本區新仁里辦公處有關「信義

區忠孝東路4段553巷16弄口溝蓋處

至忠孝東路4段553巷16弄1-5號基

地範圍」欲辦理通路鋪面更新案。 

二、檢送保固聯合大廈105年9月21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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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19日

北市工新養字

第 1083074613

號函 

 

 

 

 

 

 

 

 

 

 

 

 

 

 

 

 

 

 

 

108年8月7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81818 號

函 

 

 

 

 

 

 

 

108年8月13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86044598

號函 

 

午7時30分召開之「忠孝東路4段

553巷16弄兩側紅磚人行道鋪面更

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乙份，

並建議新工處研議依前述里辦公處

函文及附件調整基地範圍暨後續認

定維護事宜。 

新工處： 

有關區公所函轉「信義區忠孝東路4段

553巷16弄口溝蓋處至忠孝東路4段553

巷16弄1-5號基地範圍」里辦公處所提

資料供本處辦理通路鋪面更新案，其中

里辦公處所提供105年9月21日當地大廈

所召開「忠孝東路4段553巷16弄兩側紅

磚人行道鋪面更新」會議紀錄，因其內

容非屬此次里辦公處欲辦理鋪面材質變

更與更新範圍，故建請貴所協助里辦公

處依本處108年7月2日北市工新養字第

1083067518號函述：「……取得該路段

全數土地所有權人使用同意書，如無法

全數取得請里辦公處來文說明。」函復

本處，以利本處辦理後續提送公用地役

關係認定與維護事宜。 

工務局(108年7月26日電子郵件)： 

本案俟新仁里辦公處補送相關資料予   

工務局新工處審查後，再提送『臺北市

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用公用地役關係暨

公共安全認定小組』審議確認公用地役

屬性，本局當持續督導新工處辦理後續

事宜。 

新工處： 

本處已依水利處108年3月28日北市工水

下字第1086022174號函及區公所108年4

月2日北市信建字第1086008387號函結

論及說明事項，配合辦理後續公用地役

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審議提報；另

請貴所協助里辦公處依本處108年7月19

日北市工新養字第1083074613號函所述

資料予以提供回覆，俾利後續提報程

序，另本處將俟審議結果辦理後續事

宜。 

水利處： 

108年8月12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本

案本處前已於108年3月26日辦理會勘，

有關本處辦理溝底洩水坡度改善部分，

因里長表示希望與路面一併施作，本處



66 

 

 

 

108年8月30日

北市工水秘字

第 1086056262

號函 

 

 

 

 

108年9月2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083089800 號

函 

將俟新工處提送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

全認定小組審議，通過後再辦理後續事

宜。 

水利處： 

108年8月29日水利處最新辦理情形：本

案本處前已於108年3月26日辦理會勘，

有關本處辦理溝底洩水坡度改善部分，

因里長表示希望與路面一併施作，本處

將俟新工處提送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

全認定小組審議，通過後再辦理後續事

宜。 

新工處： 

本處已依水利處108年3月28日北市工水

下字第1086022174號函及貴所108年4月

2日北市信建字第1086008387號函結論

及說明事項，配合辦理後續公用地役關

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審議提報；另經

本處確認仍未收到本處108年7月19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1083074613號函之回文，

請貴所協助里辦公處依函內所述資料予

以提供回覆，俾利後續提報程序，另本

處將俟審議結果辦理後續事宜。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上級督導員講評及指示事項：(略)  

十三、主席裁示及結論：(略) 


